
正 本

解釋憲法陳報書

聲 請 人 中 國 石 油 化 學 工  

業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代 表 人 沈 慶 京

代 理 人 林 石 猛 律 師

邱基峻律師 

張宗靖律師 

蔡坤展律師 

戴敬哲律師

為 聲 請 人 所 提 之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案 ，謹 依 法 提 呈 補 充 實

料 * 供 大 院 參 酌 ：

一 、聲 請 人 就 （一 ）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事 件 ，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6 年 度 判 字 第 1 9 5 3 號 、9 6 年 度 判  

字 第 1 9 5 4 號 判 決 ； （二 ）國 家 賠 償 事 件 ，認 最 高  

法 院 9 6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 6 0 2 號 判 決 ，適 用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法 第 4 8 條 作 為 裁 罰 處 分 及 判 決  

基 礎 ，致 聲 請 人 於 蕙 法 上 所 保 障 之 權 利 遭 受 不 法 侵  

害 ，並 發 生 牴 觸 法 治 國 之 法 安 定 性 原 則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與 蕙 法 第 7 條 、第 1 5 條 、第 2 2 條 、第 23 

條 之 疑 義 。前 已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案 件 審 理 法 第 5 條第

第 〗 頁 =共 3 兑



1 項 第 2 款 與 第 8 條 第 1 項 ，向 大 院 提 出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並 經 大 院 列 為 審 查 會 待 審 之 聲 請 案 件 〇 

二 、關 於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對 受 污 染 土 地 所 應 負 之 清 理 貴  

任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認 為 ，若 污 染 係 發 生 於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取 得 土 地 前 ，原 則 上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僅  

屬 狀 況 責 任 人 ，其 清 理 貴 任 應 以 該 土 地 於 未 受 污  

染 狀 態 下 之 市 值 為 限 。亦 即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就 是  

以 該 土 地 之 價 值 （假 設 於 来 受 污 染 之 狀 態 下 ）作 

為 清 理 責 任 之 擔 保 ，而 負 有 限 之 清 理 貴 任 。方不 

致 過 度 侵 害 所 有 權 人 之 基 本 權 利 ( 參 陳 正 根 譯 ， 

「基 本 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廢 棄 物 土 地 清 理 狀 況 責 任  

人 之 界 限 」 之 裁 定 ，附 件 二 十 四 ） 。益 徵 我 國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法 第 4 8 條 之 規 定 ，致 使 未 為  

污 染 行 為 之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對 於 受 污 染 土 地 負 無  

限 清 理 貴 任 ，有 牴 觸 平 等 原 則 及 比 例 原 則 之 違 憲 °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均影本）

附 件 二 十 四 ：陳 正 根 譯 ，「基 本 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廢 棄  

物 土 地 清 理 狀 況 責 任 人 之 界 限 」 之 裁 定 ， 

B v e rfGE  1 0 2， Iff.聯 邦 蕙 法 法 院 第 一 庭 2002  

年 2 月 16 日 之 裁 定 -1 B v R  242 / 9 1，3 1 5 / 9 9 ， 

收 錄 於 翁 岳 生 編 ，德 國 聯 邦 蕙 法 法 院 裁 判 選 輯  

( 十 二 ），司 法 院 印 行 ，9 5 年 1 1 月 ，第 18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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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 沈 慶 京  

撰 狀 人 即 代 理 人 林 石 猛 律 師

邱 基 峻 律 師 m_
 ̂ £—r.ilP.-M i-j

張宗琦律師
 ̂C W  ̂.̂"§

蔡 坤 展 律 _ _ 調  

戴 敬 哲 律 師

第 3 頁 ，共 3 頁



所有權人對於土地被污染的排除貴任，雖然眉於無過失的狀  

態 貴 任 =但 涉 及 財 產 # 的 限 制 ，不 能 無 限 上 綱 ，只能在財產 

的無污染的狀態下之市場價值内負貴，不能超過市價要求負 

擔 無 限 貴 任 ，等 於 物 的 擔 保 貴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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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 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慶 棄 物 土 地 清 理  

狀 況 貴 任 人 之 界 限 」之 裁 定

BverfGE  102, Iff.
聯邦憲法法院第一庭2002年 2 月 1 6日之裁定 

- 1 BvR 242/91，315/99，

要目

裁判要旨 

童甴

裁判主文 

理由

九 事 實與爭點

I- 廢 轰 物 狀 沉 貴 任 之 法 律 基  

礎

I L 前 審 法 院 針 對 第 一 案 之 剀  

決 情 形 及 見 解 . 

m .前 審 法 院 針 對 第 二 食 之 判  

決情形及見解

iv. 巴 登 符 腠 堡邦政府以及聯  

邦法院之意見 

B . 憲法訴願有理由

L 以基本法第丨4 條 第 I 項第 

1 款為審查基礎

裁判要旨

對 於 狀 沉 貴 任 人 所 肩 擔 费 用 之

譯

II.  狀 沉 責 任 界 限 之 確 認 以 ，及 

廢 棄 龅 清 理 費 周 之 诂 算 衡  

量
III. 原 判 決 對 狀 沉 貴 佐 界 限 未  

作足夠衝量

關鍵詞

物之狀况責彺

(die ZustandshaftuDg deg Eigentlimers) 
廢 棄 物 （Altiasten)
比例原則

(Verhaltntsrnafiigkeitsgrundsatz)
牧 沉 送 擾 者 （Znstandsst&rer)
交易價值之提异  

(Yerkehrswertsteigening)
冷 染 （Vemnidnigung)

估計不能一舨性以財產整體所有人之 

經 濟 效 益 作 為 衡 量 * 財產之保障月的



186 「基 本 法 第 I4 條 第 1 項廢棄物土地清理狀沉責任之界限」之裁、 .

在於針對財產所人手中財產具體要素  

之 保 護 ，經 由 基 本 法 第 M 條 第 1 項 

所保護財產償值狀況之私人使用没有  

比 例 限 制 。如果清理費闬負擔缺乏憲  

法限定之期待可能性 > 行政機關也必  

須浃定狀;兄貴任費用負擔之界限。行 

政 法 院 也 必 須 了 解 1是否或者在何種  

程度下財產所有權人負擔清理费用 * 

以判斷所干預行政處分在財產狀;兄之  

合 法 性 ，並 依 據 基 本 法 第 W 絛 第 1 

項 第 I 款之規定對於狀況貴任之界限  

作足夠之衡量

案 由

憲 法 訴 願 之 程 序 1. S 公司…KG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授 權 代 表 ：律 師 Dr. 
Jurgen Grumbrecht und IColl, Kaiser- 
Jo sep h街 2 4 7 號 ，帝來堡—反 對 a) 
聨邦 S 法 法 院 1 9 9 0年 1 2 月 14 3 聯 

行 政 法 院 之 裁 定 _  BverwG 7 B 
133.90— ，b) 1990 年 7 月 .19 E!巴登 

符腾堡邦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一 5 S 
2 0 2 I/89--1 BvR 242/91—; 2. a) W 女 

士 ... b) W 女 士 … c) K 先生 ...d) K 
先生… e) K 女 士 … f) G 女博士 ... g) 
P 女士… h) F 先 生 先 生  

先生… k) F 先生 ...一 授 權 代 表 ：律 

師 Chrisioph Messerschmicit und Koll., 
Prinzregemenplatz 2 1 ,慕見黑一反對

a) 1 9 9 9年 1 月 1 4 曰巴發利亞高等行 

政法院之裁定一 22 ZB 98. 1067— >

b) 1 9 9 7年 9 月 1 曰 A nsbach巴發利

亞 行 政 法 院 之 判 決 一AN 13 K 92. 

0 0 1 20-1 BvR 315/9- » '

裁判主文

1.1990年 1 2 月 1 4 日聯邦行政 

法院裁定一BverwQ 7 B 133.90 —以 

及 1990年 7 月 1 9 日巴登符騰堡邦高 

等行政法院之判決 --5 S 2021/89—達 

反第一策辨願人基本法第 1 4 條 第 1 

項 第 1 款之基本人權 ° 以上判決被撤. 

銷 * 案件駁回至高等行政法院。

2.1999年1,月1 4日巴發利亞高 

等行政法院之裁定_ 22 Z B 92. 1067_ 

— 1997年9 月〗日巴發利亞Ansbadi 

行政法院之到決一A N  13 K  92.00120 

一達反第二案訴願人基本法第1 4條 

第1項第L款之基本人權。以上判決 

被撤銷，案件驳回至高等4亍政法院。

3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以 及 巴 登

符騰堡軺必須補償第L 案訴願人一半 

之必要費用 5 '

4 . 巴 發 利 亞 邦 必 須 補 償 第 二 案 - 

訴願人必要之，費 用 ° .

理 由

A•事實與爭點

此相關憲法訴願之共同判決適用  

於土地財產所有權人對於廣棄物清理  

狀況責任之界限。

I■廢棄物私況贵任之法律基礎  

、1 , 1 9 9 8 春 3 月 1 7 曰 （璨邦法律 

食編第 S0 2 貝）磨■棄物清理以及水土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十二） 187

保 護 法 （聯 邦 水 土 保 護 法 ） ，其於 

1 9 9 9年 3 月 1 日生效之主要部分  

為 ，借助邦法定義條款及相鲋文獻规  

定 ，界定環境法中廢棄物適用範園， 

且 在 第 2 條 第 5 項 規 定 ： _廢棄物一 

方面指已終止之垃圾清理器具及曾經  

處 理 ' 收 集 垃 圾 之 土 地 （舊儲藏  

所 ） * 另一方面指停止運轉之設備以 

及曾經處理過傷害環境物質之土地  

(舊址） ，而經由此對於個人或全體 

引起有害的水土改變或其他危害。」 

聯邦水土保護法生效之前，有關廢棄 

物 之 偵 查 、安全以及清理之法律規定  

主要依據邦法。僅有些個別的邦對於  

廢棄物清理以及廢棄物公法上的貴任  

頒 布 特 別 規 定 〔參 考 例 如 19 9 4年 12 

月2〇 a 黑森邦廢棄物法，法律與命 

令 彙 編 （GVBl) S. 764 ; 19.91 年 7 

月 S 圖林报垃圾管理及廢棄物  

法 ，GVB1 S. 273 ) " 有關廢棄物清  

理之規定以及廢棄犄公法上之貴任大  

部分來自各邦之一般安全法。因此針 

對廢棄物清理對於主要財產所有權人  

之行政法上的要求，最主要像據邦法 

所規定於警察與秩序法有關之狀沉贵  

任 。

因 此 ，巴登 --符騰堡邦直到聯邦 

水土保護法生效前 > 即 以 1992 年 1 

月 13 3 版 （法 律 橐 編 第 1 頁）之警 

察法第 7 條 為 標 準 。爾後當公共秧序 

經由事物情沉所威脅或者滋擾，警察 

則對財產所有人或對該事物有實際

管 領 力 者 =採 取 措 施 。

在巴 發 利 亞 邦 ，廢棄物之狀況貴  

任 依 據 19 8 2年 1 2 月 13 a 所公布版  

本之公共安全與秩序範園内（法律棠 

編 GVB丨 第 1 0 9 8頁）之邦刑事以及  

命令法第 9 條 第 2 項 " 爾 後 ，只要锋 

據此項法律規定對於事物之情沉採取  

必 要 的 措 施 ，所針對的則是實際權利  

之 擁 有 者 “此措施也可以針對財產所  

有者或者其他具有事物使用權者：然 

而這並不適用於當實際權力擁有者實  

踐這項法律規定時，卻遑反財產所有  

者以及其他擁有財產處分者之意願=■ 

就依據特別規定而言，一個對其他人  

負有责任時，那麼這些措施就針對他  

們 而 實 施 =■當以 I" 4 年 7 月 I S 日版 

本 （ GVBl S. S2 2 ) 之巴發利亞水資  

源 法 第 6 8條 以 及 6S 條 a 為基礎所發  

布廢棄物清理污水監督之措施之前， 

邦刑事與命令法第9 條 第 2 項之規定  

為標準規範 =

2 . 聯邦水土保護法有瞄廢棄物  

之狀況貴任問題並没有改變1依據聯 

邦水土保護法第 4 條 第 3 項 第 1 款規 

定 * 除了廢棄物或有害水土改變之肇  

因者以及 4 定 繼 承 者 外 ，土地所有人  

以及實掛權力擁有者對於土地有義務  

清現水土地面 '廢 棄 物 、經甴有害水  

土之改變或廢棄物 所 造 成 之 廢 水 污  

染 ，以維持對於個人或整體上没有危  

害 、重大缺失或巨大的麻煩■■依據聯 

邦水土保護法窠 2 4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isg ;基本法第 M 條 第 I 項廢棄犄土虼清埂狀沉貴任之界哏」之差

有 清 楚 捕 克 規 瓦 r義邊人必須在某禮 

租度丁 _ 擔執行命令措施之費甩^ 

水 土 県 謹 法 文 政 府 草 案 （B T - 

D m c k s 丨训7〇1) 在 第 2 5條 第 2 項擬 

定 ，土地所有人及土地實際使闬者1 

偏若他不是磨棄物的肇因者1 在對於 

.时底成立3#可能也沒有廢棄物的認  

知 ，或者有合理之情芤，則將免除費 

同 之 義 務 1 而就執行措施之費用而 

言 ，土地刹用所產生之經濟利益是被 

排 除 的 。依 據 第 2 項 所 導 ？丨出的規 

定 ，針釣財產所有權人在執行措旅之 

考 童 下 ，就措旄實施之必要費用而  

言 ，超越土 )也之交易償值。此規定由 

聨邦眾議會以所建議的版本通過 > 基 

於 財 產 所 有 權 人 費 用 負 擔 義 務 之 限  

制 f 聯邦參議會提交至調查委員會  

(參考 J3TDmcks  13/fH 8A  S. 8〕 ，此 

規定依崭邦參議會的建議•在没有其 

他 替 代 性 蜆 龙 情 弗 下 被 鹋 除 （参考 

B T D m c k s  13/9637, S. 5 ) -

II. 前審法院針對第一案之判決猜 

形及見解

Verfahren 1 B v R  242/91

1 .訴 .願人在19S2 年 1 0 月經由 

強钊拍賣方式購得翱近的一片土地， 

在此土地上有一家工廠直到 19S1 年 

以來一 I 甴兔子皮毛製造出帽子之原 

料 ，在此去除皮毛所運用的是氣化炭 

水 物 質 （高氣以及三氣化合物） ^而 

此 公 司 之 財 產 在 19S I 年 宣 布 破 產 ， 

經由優先滿足債權人之要束後，破產

後之財產僅僅達到債權人之補償。

從 1983■年9 月闆始■確認在其 

所購 F 之土地經由氯化戾水物質嚴重 

污染地面以及地下水，此種惰況因满  

到帽子原料生產時運周了這些籾質" 

依 據 I% 5 年 4 月 以 及 19 8 6年 S 月之 

判 決 ，訴願人之主管挽關揉取廣泛措 

施檢驗地面與地下水，且對於污染之 

清理採取不同之措施。根據本身的資 

料 ，訴 願 人 直 到 ] 9 9 £年為止己姪支  

付 清 理费用 ]〗0 萬 馬 克 ，而依當時損 

害案件之土地交易價值大约值3 5 萬 

馬 克 *

訴願人在原審程房反联了機關的 

指 令 ，il為清理之必要性以及污染之 

原 西 確 切 ，所以在行政法院之程序  

十 、辟願人特別針對肇致危害者之選 

擇反對機關之裁量決定 > 直控訢一般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4 條叔浞貴任不合乎 

比 例 摩 制 6 地方行备•法院驳茵此訴 

訟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駁 回 上 訴 ，其判決 

如 T、：

就訴願人所提出之異議而言，並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1 4 條 之 规 定 ，土地 

財產所有權者講得之土地包含益不知 

悉 之 廢 棄 物 ，直到考量廉棄物清理會 

使他經濟破產 '所 提 出 異 議 說 為 ，經 

由比例原則之運周可能可以避免這個 

结 果 n 此一存在的法律爭議並不會造 

成需對財產所有權人所期待之界限， 

逐案考慮比例康别 ° 針對此顯而易見 

的 ，訴頋人經由所承擔措施之 f 現 ，

德 m 璨羚惠法法院载判選輯（+ 二 ) ;S9

而使其經濟之存在利益受到威脅。

非允許性訴願由聯邦行政法院驳  

回 ，因為此案件沒有基本上之意義； 

問 題 在 於 ，是否土城財產所有權者之 

衡量可作為所謂廄棄軚之清除以及調 

查之警察法跃況貴任人，直是否所規 

定 的 費 用 負 擔 與 基 本 法 第 1 4 褅 一 

致 ，在此基於撤鍺判浃之確認而沒有 

再審程序之實施以及所提及言詞協商 

月容所菩覆之行政過程。

尚可探封的是，法律觀點遵循至 

何 種 程 度 ，即依據一般警察與鈇序法 

對廢棄物清理之土地財產所有權人狀 

沉 貴 任 ，以 基 本 法 第 ] 4 條為請求依 

據之限■制。這些案制所考量將是責任 

之 降 低 ，財產所有權人本身處於受害 

狀 態 ，回其土地罡獨 M 由外來影響產 

生 慯 害 ，而且形成公共安全上之总  

害 。正 確 思 潍 方 式 為 ，財產所有權者 

或對於事物達反秩序戕態之實際使用 

權者之貴任為實際以及法律事物掌握 

之 结 果 ，由比對於事物利用而儘可能_ 

獲 取 經 濟 利 益 。此案 例 考 慮 的 是 ，當 

針 舞 危 #去 除 之 衡 量 1 特斯是消除因 

私人事物利用之費用貴擔，是否基於 

憲法理由考量貴任之界限，

如果狀泥責在人財產建立之初 1 

瞭解秩序遠反狀沉之事物或£ 少知道 

類似狀況相關之事實'如此考慮一開 

始 即 被 排 除 =■誰接受了此風險 U 必 

烦擔負秩序法上責任之法律結果。此 

案例中則存在著如洗跃況15訴願人為

一家公司之所冇權人，很久以前即遷 

到 辩 旁之土地：大約一年前此一運同 

化學物質出產產品有問題之土地過渡 

給 她 "裉 據 本 身 的 資 料 她 也 知 道 ，在 

這 土 地 之 丼 可 以 聞 到 強 烈 落 劑 之 味  

道 ° 推在此狀沉丁骑得上地，益非處 

於 受 害 情 沉 ，基於；!；法' 得禁止桟據 

—般警察秩序法之原理衡量危害清涂 

之 蔌 況 貴 任 。

Z ■以此斜寿錦邦汗政法搜 ;以及 

行政法院之判決違反基本法第丨4 枵 

第 1 項以及第 2 條 第 1 項提起惠法訴 

願之訴■叙1 因磨棄物而對於土 Ml射產 

所有權人無隈制之請求是達反基本法 

第 M 條 第 〗 項 《特別是在此案件 

下 * 材產所有權者既没有任何形式導  

致 危 害 情 泥 （污 染 也 沒 有 於 鸱 買  

土 地 時 有所認識，而釺於工業化一般 

性之複果負讀貴任 1 這 是 不 合 適 的 ， 

因為湟有具體以及與危害瑩因之關礴 

性所存在之利益 p

就行政法院所指出的比例原則而 

言 ，明 顯 地須合乎，是否滋擾者所要 

求之措铯尚屬於經濟上的可能範圍以 

及是否南未邀越受害界限。若 t 地所 

有權者本身沒有直接或間接產生滋绶  

狀 沉 之 因 素 ，相對的則應受到憲法界 

限 的 限 制 。基 於 事 實 ，購買者對於以 

前工業產品應具有之知識，不可能沒 

有 聯 想 到 ，他必須传計過土地的疗  

染•但是特别在！體 狀 沉 下 ，氣化炭 

水物質對於地面以及地下水潜在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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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 ，在八十年代普遍不為人所知患 c 
如果專業機關本身並不知道此種物質  

之 危 害 性 ，此土地之購買者將可能不  

被 認 為 = 他對土地之利周行為必須與  

地下水或地靣可能的傷害有所關係。

I I I .前審法院針對第二案之判決惰  

形及見解

Verfahren 1 BvR 315/99 

1 - 訴願人是頗具規模森林面積  

之財產所有權人 > 他 們 於 19 7 0年 10 

月 将 1 6 公頃之土地出租給有關射擊  

設 備 （泥钱作靶）之機構與维修之協  

會 ，並 約 定 租 金 每 年 為 1 2 ;7 9 2馬  

克 。這個協會依照契約承擔服務機構  

以及射擊設備合法企業以及機構之工  

作 ，並有義務取得必要的機關之許可  

以及缔結必要的保險。在 1 9 7 0年 8 

月已經授予射擊場所第一建藥部分之  

建 築 監 督 許 可 M 9 7 1 年 i 月這個協 

會獲得安全法上使用與機構之許可， 

此許可是針對具有 15個 投 擲 機 器 、1 

個溜滑台以及具有完全自動损:擒設備 

高空台之投擲鸽靶高空台有關機具與  

設 備 *

1 9 7 2年 F 城針對水利供給劃定  

資 源 保 護 區 ，該承租的土地全部被  

规劃於水資源保護地區之永續保護區  

域 内 。針對此範圍的一些井，有關水 

資 源 法 之 許 可 在 1 9 6 6年已經頒布。 

在 泛 預 定 的 保 護 區 域 證 明 ，於 1970 

年 6 月所適用的各縣機關刊物已經刊

射擊設備於接下來幾年中，在沒 

有得到必要公法上的批准情況下擴大  

規模 '因 為 飲 用 水 供 給 問 題 ’在 F 
城 之 憂 慮 下 ，遂在丨卵3年檢驗這些  

設 備 ° 事 後 的 批 准 在 1 9 8 4年 8 月被 

拒 絕 ，i卯5 年 1 月主管機關撤銷建  

築 批 准 以 及 安 全 法 上 的 許 可 ，而於  

1 9 8 5年 i2 月撤銷命令即時執行，於 

1 9 8 7年行政法院駁回延宕效力回復  

之 聲 請 。參加者因為射擊場所營業之  

停止而取消介於協會以及訴願人間之  

租 赁 契 約 。

水資源狀況之檢勝结果為’總共 

已有 2 0 0至 3 0 0噸泥鹤 |a 所發射之鉛  

彈射聲於射擊場所在之土地 "地面之  

調 查 指 出 ，最上層地面不僅經由鉛  

弹 ，也經由已經落解的錯強烈的侵钱  

了 。此 外 ，鉛 污 染 已 確 認 深 達 s o 公 

分 *

1 9 8 8年 7 月主'管機關因此依據 

巴伐利亞水資源法第 6 8 條 第 3 項之 

規 定 ，以水資源法之命令要采協會拆  

除與清除最上層地面 2 0 公分強度地  

面 表 層 ，並 將 土 地 予 以 清 理 清 理 。 

1 9 8 9年 I 月協會宣布破產，接著機 

關指向訴願人作為清理命令之狀沉责  

任 人 ° 為了 P且止地下水的玲染，此種 

清理是必要的。適用範圍為地底下接  

近 地 表 1.6公尺之 地 下 水 5 此外也關 

係深地下水之存在，城 市 F 每 年 20 

個井供應 5 4 0萬立方公又之飲用水。

訴願人反對清理判決之立刻執行

德國聨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十二） i91

命 令 之 行 為 ，終 究 沒 有 結 果 。1991 

年 7 月行政法院駁回延宕效力回復之 

聲 請 （Bay V B 1 1992, S. 2 7 4 ) 。在此 

行政 法 院 認 為 ，訴顧人不僅為戕況貴 

任 人 ，而JI也是責任上之行為滋擾  

者 。他們租賃土地給予協會作為投擲 

泥靶射擊設備之運用；危害並非單獨 

來自運動射擊者之營業，也是經由承 

租土地之目的而產生。雖然經濟上的 

負擔大大地超過了目的性之承租收  

入 ，然而基於這個理由，清理的命令 

也並不達反比例原則，在此訴願人被 

要求實袍清除工作 =於 1 9 9 7年完成 

且總共已經支付5 9 0 萬 馬 克 。

在主要實體訴訟中 1訴顏人請求 

確認清理命令之達法性以及判決被告 

陧帶支付利息5 5 0萬 馬 克 。訴願人認 

為清理命令是達法的，因為土地財產 

已經完全没有價值了"清理費用相對 

於 程 金 1 6 萬馬克則是高出很多倍， 

基於憲法原理而言，至少必須考量裁 

量孰行之範圍。

地方行政法院駁回此新訟，認為 

清理之命令不是達法的，因為訴願人 

造成不成比例的高額代價。作為狀沉 

滋擾者財產所有權人之責任1 制既非 

憲法所規定亦非在至今的判決中確  

認 ，財產之社會義務性限制於具體財 

產内容之觀點被判斷為純粹嘏設。進 

一步實際上符合一致的法律判決的  

是 1 判斷狀態滋擾者貴任界限的問題 

在 於 ，是否他是在受害情況或者是歸

屬於風險潜面之經濟負擔。而針對參 

加 經 濟 交 易 活 動 ，後者如土地之出  

租 ，在此是被肯定為狀態滋擾者。而 

行政高等法院在暫時性的權利保護之  

一艘觀點為 > 訴願人也被视為行為滋  

擾 者 ，這項觀點地方行政法院是没有  

考慮到的 4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 

所引用重要的理由為，在土地上對於  

財產與事物之掌握是水資源法律責任  

之合適重點□訴願人應釐清之問題在  

於 ，當土地交易檟值之費用提昇很多  

倍 時 = 財產所有權人是否被要求清理  

廢 棄 物 ，明顯的可能僅是不同的因  

答 。基本上這是肯定的•然面比例原  

則在個別狀況下必須被尊重，此案例 

對於法律之續造是沒有誘因的。訴願 

人 所 擁 有 之 土 地 ，其清理是 有 爭 議  

的 、也有危害之顧慮而且藉出租而獲  

取 利 潤 ；在土地償值之傷害責任界限  

問題針蔚於事物本質結構之方式將不  

是急边的'■

2 . 對地方行政法院以及高等行  

政 法 院 之 判 法 ，認為達反基本法第  

1 4條 第 1 項 以 及 第 1 0 3條 第 1 項規 

定提起憲法訴願之訴訟，基於基本法  

第 1 4條 第 1 項 第 1 款 ，對於財產私  

人利用之保障是遵循狀況貴任人之界  

隈 》當清理費用與具體事物價值相比  

不成 比 例 地 高 ，較大的負擔阻礙每件  

事物經濟利用時，則私人利用性將被  

撤 銷 。持續之損失增加情況確 t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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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眼 前 ，訢 願 人 所 花 費 清 理 費 周 之  

多 > 超 過 土 地 價 值 2 0 倍 ，他們必須 

使用其他的封產以支付費用= 縱使再 

經歷許多世代之後 1 訴■願人也不可能 

從清理過之土地利用，事悛經營獲得 

清 理 費 用 。

高爭行■政法院所論理由根據是不 

充 足 的 *訢願人之承租可能有風險及 

危 菩 顧 慮 -缑 使 當 逭 個 處 罰 適 用 ，然 

而來自辩產保證所產生的隈制應該維. 

持 標 竿 。其 鳋 的 ，在此是以專斷不公 

平之比例的方式為衡量。地方行政法 

院判決集中在所公体已批准合法效力 

之 問 題 ，地方行政法院所顯現出的  

是 ，針對射擊場所頭布之锌可，主管 

機聞對於可能導致的環境問題毫無所 

悉 4■.正是基於這個理由被否定合法性 

效 杲 ，而高等行政法院同意此結果。 

訴m 人明 m 的袪以嚴格的標準處理， 

他們認為訴 m 人可以意诔到風險，因 

此須承擔無限制之後果"

訴願人以逹反基本法第 1 0 3條第 

1 項 之 理 由 認 為 ，地方好政法院對於  

研究客觀的訴訟給付方式以及所提供  

之證據隻字不提 *■而證據的聲請是重 

要 的 1 因為端賴於言詞辩論地下水危  

害 之 時 1 是否毫起疑問或可供證明之  

事實仍然存在 u 據此高等行政法院已  

經達反基表法第丨0 3條 第 1 項 规 定 ， 

而前審級所違反基本法第 1 0 3條 第 i 

項 之 情 事 ，在此並没有被更正。

IV. 巴登符騰堡邦政府以及聯邦法

院之意見

在 B v R  242/9i 之 程 序 ，巴登符 

腾堡■邦政府以及聯邦法院對於此法律 

問題有以下意見：

1 . 邦 政 # 認 為 S 法訴願是不成 

立 的 。狀沉贵任受 限 於 受 害 者 情 況  

下 ，在學術文獻上之未遂行為不應該 

被遵循的□受害者涅論想雯在基本法 

第 1 4條 第 1 項 以 及 第 2 條導出狀况 

貴 任 之 界 限 ，無論如何沒有考應到個 

人 鮮 產 纪 例 9

受害者學說缺乏財產保障之保護 

方 向 ，因為它最後確保事杨之盈利及 

關於此之財產價值 f但是這在基本法 

第 ] 4 條 不 被 保 護 =■此外，它承受達 

规者以及肉部之異議。所以它專藍t的 

由財產客觀保障跳至主觀標記，即廢 

棄物之知識與可辨別牲，從基本法第 

1 4 褅客觀保障違反葶物性之觀點及 

關係到警察危害防.土'乏目的是達及意 

義 性 的 。此 外 ，受害者學說是達反事 

物 性 的 ，就它無法分開清除以及費用 

之義務以及所想要非滋煶者之朗废所 

有 權 1 僅僅在於針對緊密的條件以及 

可能反對費用平衡促使危害清除。如 

果依據受害者學說，財產擁有者將可 

免 除 ，而原评;上由一般大眾支付清除 

費 用 〖 然而在此以後的交易價值的提 

异是給子財產所有者 *

此 外 ，訴 頋 人 不 是 處 於 受 害 款  

態 5 訴願人之主管不能夠忽峻■基於 

長年與所購買之使用大量解毒物質之

德國聯邦憲法法陡裁判選輯 ( + 二 ） ]93

土 地 相 鄰 1 而且烜由表身的表示已經 

於 1 9 7 5 年 確 認 ，这裡的深水井所抽 

取的水已經被解毒釉質所滲透。

2 . 塌邦法院院長已經轉交民事 

庭第三以及第五庭筵長的意見°

第三民事庭庭長所提出在丨994 

年 6 月 2 3 日之畀法一m  54/93 

( B G H Z  126, 2 7 9 ) ，第五民事庭庭 

長指出法庭確定之民夢判決，而土地 

之 財 產 所 有 權 者 ，由政產生滋賴^基  

本上在民法上是無陕制被視為獻_況滋 

優 者 s .在 此 ，也適用先前權利人所蓋 

生 的 傷 害 狀 況 CVgl. B G H , N J W  19S9.

S . 2541 [2542】 m .w .N . ) ，這並不端 

賴 於 * 是否現在財產所有權人認識滋 

摱 狀 況 （vgL B G H  N J W -Ri^ 1996, S . 

659 [66fl】 ） 。此 外 、經由自然結果 

所 產 生 之 滋 擾 ，土地所有權者只能算 

作 ，如果他經由自已的行為或違瓦義  

務 之 不 作 為 舟 引 起 滋 擾 （VgL. B G H ; 

N J W  1995> S」2633 m .w ；\ . ) 。一個 

有價值的思考方式是必領的，否剡土 

地所有權者估計廣大的效果所呈現的 

風險以及依據利用衝突（參閱9〇3 頁 

以 下 二 頁 ，BGI3 ) 之鄭居法規定之  

意義輿 3 的 ，土埝所有權人不再有賣 

饪 （前 揭 文 ，第 2634 r ) 。

B . 憲法訴願有理由

該合程序之 憲 法 訴 禰 是 有 理 由  

的 ，因被指搞的法院界尧達反了訴願 

人出自 於 基 本 法 第 1 4 袼 第 1! 項 第 1 

款所操有之基本人權 s

L 以基本法第 1 4條 第 ：！項 第 1 款 

為審查基礎

1 . 此判決以及有 M  土地所有權 

人狀泥责任之現行規定所涉及的為墓 

本去第 ] 4 條 弟 丨 項 弟 〗 石欠規定心保 

镬範固。
標準安全法上干預授權結合關於 

狀沉貴任之規定 3 機關所誨有之職權 

鸯於危害防止之財產所有權人使其負 

擔费用之 義 務 。肽況貴任之法律構成 

要件規定僅經甴產生危害土地之現岌 

財 產 所 構 成 =■即使廢棄狁清理義務之 

最重要結果經常是經濟負擔 * 但並不 

意咮著機:關鞒故沉責任及命令上之金 

錢費用義務降低是正確的。財產所有 

權者被要求為肤沉責任人，是基於危 

害或滋擾清除所指之公法上的行為義 

葙之義務原始內容"如杲他履行此義 

務 > M 由財產内容中必要之清理費用. 

及最後針對公權力之主體缺乏補償與 

赔 愤 之 請 求 ，產 生 他 的 負 擔 <■然而-齊 

於義為之费用合迺的賠償是一項行政 

執 行 傳 統 之 工 具 ，以達到執行債務人 

原來行為■義務。然.而針野默沉貴任法 

律上之判斷及在此建立的清理義務， 

重要的可能不是必要的強制手段，而 

是 實 施 義 務 （Vg[ B V e r w G E 川：2S2 

【284 f】 ） 。財產所有權人之義漆  

作為滋擾清除或危害防止涉及基本法 

第丨4 條 第 1 項 第 I 款所保護之法律 

狀 態 。

1 財 產 是 一 種 基 堤 的 泰 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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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對於財產之承認是杜會法治國在 

基 本 法 特 別 意 義 之 價 谊 判 斷 （參閲 

BVerfGH 14, 2 6 3 〔277】） 。財產保 

陳才得以實踐基本人權 *是基於財產 

法範園妁確保基本人權主體之自由空 

間以及經由此儘可能達成生命本身貴 

任 之 形 態 （參 閱 BVerfGE 9 '  350 

「370. f」 ： s tR s p O 。憲法上所保障 

之財產键是經由私人泛 .利用以及財產 

所有權人對於財產内容基本上之處分 

權 限 所 呈 現 出 來 （參 間 BVetfGE 31, 

229 r 240」 ：50, 2 9 0 「339」 ；52, 1 

r 30」 ：100,226「241」） j 就關係 

個人人身■自由之確保而言，此應為個 

人主動櫂之基.礎以及在於本身責任個 

人利益（利用所擁■有一種特別形成之 

保 護 （參 閱  BVerfGE 50, 290 

「34〇」 ；stRspr) •同時財產之利 

用慮該有利於一般大眾之利益（基本 

法 第 1 4 條 第 2 項 ） 》在此對於时產 

規 定 之 異 議 ，個人利益相對於大眾利 

益 時 有 經 對 之 優 先 權 （參 閱 Bveif 
G E 2 L 73 r 8 3 j ) »

3 . 既非狀況貴任基於原審.程序 

摄銷之命令法律的規定，也非行政處 

分本身在基本法第丨4 條 第 3 款規定 

所呈現之權利剝奪■■此相關之规章進 

一 步規定 S才產之内容輿限制，而 且 在  

此判決是基於基本法第 M 條 第 ；項 

以 及 第 2 條 ，而不是依據基本法第 

1 4绦 第 3 項 。

a) 1 家 徵 收 f 預 個 人 之 財 產

權 ，所规定是 M 由 基 本 法 第 1 4 條第 

1 項 第 I 款所保護之具體法律狀態， 

此規足是冗全或部分對射奪特定公共 

任 務 之 實 踐 。如此之實踐不是經由特 

定人身範圍之具體財產權之法律一依 

法 律 之 剝 奪 ’就是經由機關基於法律 

授權之執行處分而干預一行政上之剝 

奪 一 （參聞 BVeffGE 100, 2 2 6 「239

f」 ；stRspr) 。

土地所有權者狀:；兄責任之沾律■规 

定並沒有行政之授银，一 個 特 定 的 、 

經由上述规定針對公共任務之實綫以 

完整或部分方式剥奪所需_要之財產客 

體 ，是以一般及括象方式建立財產者 

之 義 務 ，他必須清除由他的土地所產 

生對一般大眾之危害〇 K 而 ，此法规 

以及機關相關之職權規定土地財產之 

形 式 與 内 容 。國家所要求狀況责任人 

清理滋擾與危害之 S 的 =並不是于預 

土 地 ，而是運用作為特定大.眾共同利 

益目的之實踐。此 外 ，出自於土地所 

有權人之觀點而言，清理他廢棄物之 

土地所顯示出的經常不止是利他的， 

當廢棄物之土地利用在實際上限制財 

產 所 有 權 人 時 ，此負擔也是利己的。

如果在個別情況下 = 憲法所允許 

的範園限制財產所有權人之職禮，银 

據規定所规範財產之内容與限制，也 

不具有徵收之特點。一項違憲涔容之 

規定呈現在 I 法意義的並不是「剥奪 

干預」且不可以改變解釋為因為制奪 

與 内 容 規 定 之 特 性 不 同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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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erfGE 52，1 r 27 f」 ；58; 300 

「320」 ；79，1 7 4「192」 ；〖00, 226 

「24(^ ) ，而當内容特定之規範完  

全剝奪 了 財 產 ’在此也適用 ° 此 外 1 

需要注意的是立法者在如此的情況■下 

是 基 於 S 法 特 別 的 要 求 （參 M 
BVerfGES3,2 0 1 「2 l2 f」） 。

b ) 立法者以基本法保■護之法律 

狀況■所現範射產内容與限削1 既已經 

由基本法第丨4 條 第 [ 項 第 I 款規定 

私人財產在基本法上之確保1 而且也 

必須考慮財產之社會義務（基本法第 

1 4 條 第 2■ 項 —般大 眾 之 利 益 ， 

立法者針對制定財產之内容與限制1 

不 僅 是 理 由 ，而是財產所有權者限制 

之界限（參間BVerfQE 25s U 2 r 11S」； 

50,290 r3 4 0 f」 ；100,2 2 6「241」）= 

在此立法者在合理之平衡以及基於超 

比重之 關 係 （參閱 BVerfGE 100, :226 

「240」）JL與所有其他 S 法規範一 

致 。特別他是受限制於 S 法之比例原 

則以及基本法第3 條 第 1 項之平等原

立法形成之職權不是對於所有事 

物 範 圍 平 等 ，就財產確保在財產法範 

圍内個人人身之自由而言，特別是擁 

有已形成之保護。與此相對的是 > 立 

法者塑造之自由越大 1 財產客體之社 

會性關聯就越強烈；在此是指其特性 

以 及 判 決 意 義 之 功 能 （參聞 

G E  50; 2 9 0 「340 fj ; 53, 257 ; 100, 

226 「241」） 《

I I .狀況貴任界限之確認以及廢棄

物清理費用之估算衡量

1 .  依 據 已 解 釋 乏 標 準 ，有關財 

產所有權人狀況責任之安全法規定是  

在 基 本 法 第 1 4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 

財產之内客與限制之允許性規定° 在 

不領害肇事者之責任下，規定的目的  

是經由伟為事物主人之財產所有權人  

確保有效的危害防止 -財產所有權人  

必須經常對於事物以及危害來源以法  

律上與實際上之可 能 性 發 生 影 響 作  

用 ，狀沉責任是以經由控制傳達影響  

之 可 能 性 = 而會引起危害事物之合法  

性 理 由 ’財產所有權人對此可以從事  

物予以利用。在 此 ^也 是 賦 f 合法性 

理 命 之 義 務 ，清除針對大眾所產生危  

害 之 事 物 （參 鬩 JJverwG; DVB丨19S6, 

S. 3 6 0 「36 i 」 ） 。經濟利益運用之  

可能性以及財產事物之評憤與公法義  

務 是 一 致 的 ，從事物產生之負擔以及  

利用之可能相關風險是需要評估的。

2 .  在 受 指 摘 之 判 決 ，對土地財  

產狀況貴任相關規定之解釋與運坧’ 

不足以應付基本人 權 財 產 保 證 之 請  

求 。

法院有一同樣絶如同行政機關一 

針對法規解釋與運用上，依據基本法  

第 1 4條 第 1 頃以及第 2 項':主意財產 

保證之意義與影響作用 -它們必須對  

於私人財產憲法判決之確認以及社會  

義務予以考慮，並且特別維護比例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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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此 ，所衝量的並砟憲法上之考 

量 ，有關获況■責任在要全法規定解釋 

如 下 ：土地財產所有權人辟可單獨地 

因為其法律地位被斌予義葙，清理土 

地 產 生 之 危 害 ，即使危害並非由其造 

成 J0L也 非 無 罪 責 。

依■據基本法第1 4结.第2 項卩武予 

財 產 之 義 務 ’為維護大眾共冏利益之 

目 的 ；針對由土地所產生對於生命與 

健康或地下水之危害，在此憲法之基 

礎是在於基本法第 2 條 第 2 項 第 1 款 

所 規 定 之 國 家 保 護 之 義 務 反 依 攄 基  

本 法 第 2 0 传 a 有 關 S 然生命基礎保 

護之阒家 3 的 -這兩項憲法規定適用 

高爭層次之共同利放，其為強化基本 

法 第 1 4條 第 】項 第 2 款和基本法第 

2 條之規定以及基本法所保護財產所 

有 人 之 利 益 ，而不是限制土地之私人 

運 用 》

狀泥貴任之埋由為所關聯所有物 

之財產以及與所有物相關之利益輿費 

用 ，如同依據現行法掉所有物私人利 

用之利益也歸屬於財產所有權人'即 

使不是因為他所形成，如果危害不是 

經 由 他 所造成的，他必須承擔所有物 

之 費 闸 n

在 許 多 惰 沉 下 1 廢棄物之清理並 

非完全屬於公法上之利益：同時也是 

时產所有權人之私人利益，所以說廢 

棄物之清理義務是相當沉重■>在此指 

出的例子是|■者地而以及洗下水的;:亏 

染損害土地之利用或使土地完全不能

利 用 ，而僅能經由危害之清除重新產 

生土地之利用性。此 外 ，原則上經由 

清理土地之交易價值以及個別的利用 

價值將大幅提存。

如果行政法院認為狀況貴任要许  

之 實 踐 是不重要的，在危害狀汜之情 

況;已經撤銷以及是否事热之財產所有 

權人造成危害或者有罪責，則在此從 

憲法觀點而言，原則上並没有達反之 

情 事 。在 憲 法 上 沒 有 蜆 定 ：既不逢成 

危害也没有罪責之情况下之財產所有 

者 1 將作為在安全法上之非滋擾者條 

# _ 無論如何補償僅是針對干預性 f  

之缺點而有之保障。歉況■責任人也不 

必須經由憲法之觀點，經當被视為事 

後 之 貴 任 者 1 如果危害之筆因者不存 

在或者危害乏清除没有完成，其請求 

僅僅可能是無缺夹之裁量=

c) 即使財產所有:權人之狀況責 

任與富法規定是一致.的■，封產所有權 

人墓於危害防止允許被要求，所以在 

此範圍内可以被限制。在此特別意義 

是 比 例 原 則 》其為必要的 J1视適合的 

及传計（ 基本人權傷害之目的而定。 

清理措施之費周為財產所有權人之炱 

擔 e 就其 財 產 並 不 是 可 期 待 性 的 而  

I： 1如此負擔亜不是合法的〇在比例 

原.則檢驗範圍是考慮.財.產所有權人之 

狀況贵任負擔以及銜量適用的太眾公 

共 利 益 ，特 別 是 以 下 列 的 重 點 為 標  

竿 ：

aa) 在危害防止安全法之義務中

之 費 用 自 行 負 擔 ，並非以剝奪所杳權  

人土地未來使用為内容。對土地處分  

權以及利用權之本質在法律上没有改  

變 & 財產听有權人之清理费周負擔將  

導致忍受土地之損失以及鲒產運闲上  

之 利 用 頊 失 。原 則 上 ，他必須接受財  

產之社會窬繫的蛣果■，以儘可能達成  

有效清理從土地產生之危書

b b )計:對.界限■的规定，是一個財 

產所有權者經由此可以估計負擔，對 

於交易價值依據清理之實施可以負責  

經濟支出 M係之重點 '在交易償值上  

不僅扮演著本身利用之收益1 而且也 

將形成無到用情況下之利益 ° 这特別 

是指計劃以及市場條件的土地■價值之 

提 昇 " 兩假如費闬之交易僧值超過， 

原則上財產所有權人之 到益 [落在未  

來私人土地之利用。此 泠 ，不可虼一 

次就計算出清理 t 用可經由土地轉讓  

而 涵 蓋 》在此對他而言射產可纥喪失 

完全之價值與意義。造一步之重點是  

交易的價值基於其铯情況並無顯現出 

來 ，因為土地財產個人之利益儘可能  

超越交易之價值。

C C )如展經由土地遂生的鬼害 '  

從自然之結果由大眾所诂計的 ® 素或 

者並非從刺用合法之第三者所引起 f 
則逾越負擔的界哏特別是不能期待  

的 ■=在 這 發 情 沉 之 下 '清.理之賢任不 

是無界限適用所有針對費甩而履行財  

產之所有安全義務 a 否則在超範園承 

擔 之 風 險 ：所基於之锖沉由土地掌握

德國崭郎惠法法院歲判選輯（-卜二）

者予以解決且在此期問躬是植基於責 

任 之 面 白 。是否在這些情沉基於其■!也 

原舀負擔之延仲界限，劍如注意出自 

於 社 食 國 合 令 之 理 甴 、在此不需列 

決 。

dd) 狀況責任人負擔之清理費同 

直到交易價值之提高，在此種情浞是 

不 可 期 待 的 1 針對清埋的土地進一步 

所呈現的是造成義務人財產重要部分 

以及锢人生活方式基礎所包含家庭歆 

沉 =■在如此情況/T ，舄.崖保跑之任恶 

適用在.基本人權之主體確保財產範闺 

内 之 自 由 ，以反儘可能達成在基礎背 

景 上 生 命 本 身 责 任 之 母 態 （參閲  

BverfGJC S3, 2 0 1「208」 ；stRspr)。 

如 果 f 用没有超越清理後土地螨績到 

用 之 利 益 1 則在此所翔 #負擔之界戍  

已經被保障 1 例如當自己家中財產所 

有權人.在經濟狀况考曼下不能再楹有 

其 土 地 &

ee) 如果財產所有根人已却道兩 

成 危 害 之 風 險 ，則超過土地交易償值 

之 清 理費用 ft擔是可以期待的。例如 

…個 情 況 是 ，如果土迠財產所有者知 

悉塵棄缺是由先前上地所有者或者土 

地到用者所 it成 的 以 及 買 賣 ，或者在 

他同意下以此風險之跃沉到用土地 1 

例如一恫垃圾集散蝎之運作或以連結 

填 滿 之 選 擇 。在 此 情 況 下 ，針對大眾 

利益保護毯質 t 必要街量是备蛋;三怒 

的 。知 道 了 如 乾 風 溃 1 則狀況責任人 

之請求是無可爭議的 1 此貴法必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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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对產保護者之理由被限制，西為自 

甴意願所接受之風發減少了財產所有 

者之保 ii性 。

如果就土地購買或者對於第三人 

利用之保障所認識的或者已經利用而 

言 ，財產所有權人以過失之方式導致 

清理費用負擔高於交易價值是可以期 

斧 的 。對於期待可能性之判斷，過失 

乏程度可能是巨大的。在此期待可能 

性可以遥一步受到下列影響：是否时 

及所有人摱得來自風險的利益，例如 

經由绛低 If t 價格或者較高之租金。

針到 洗 種 狀 況 ’行政法院之判決 

所 考 慮 的 是 不 足 夠 的 （參 聞 ！̂ -  

envG N V w Z  1991，S. 475) « 来設限

及 兵 條 件 ’且知正面認私行為風險不 

察 下 1 同 樣 的 予 以 1责備」 ，於合適 

的及比例原則的乎衡各方面之憲法條 

件介於財產所有人保護利益以及大眾 

利 II之$ 量益不畫週全 = 兩個行為方 

弐之相同平等是不可能的，g 為經由 

財產購買之保護性或者在不同範圓 

轉 讓 趺 況 下 可 能 被 減 低 -■

fl) 在 各 桉 情 況 中 ，廢棄物清理  

負擔費用超過交易價值是可以被估計  

的 ’這显不牽涉到財產所有人整體之  

經 濟 效 益 。針對清理沒有界限地承擔  

後 果 ，如此而言對於財產所有權人是  

不可被期待的，也就_是說財產與需要 

清理之土地是沒有法律上或者是經濟  

上 的 關 聯 。相反的 > 可以期待的是對 

於清理 S t t 之 投 入 _共同以需要清理

之土达呈現功能的一致性，例如此要 

素為一個邦或森林企業或者其他企  

業 s 在此特別適用於共同與清理需求  

之土地形成一致性之基本財產。但是 

對於其他財產之干預僅允許在基於比  

例原則之保障下遵守。如果以相關費  

用負擔潰理之理由傷言企業或公司之  

進步 '則應注意射產比重在基本法第  

1 4 條 第 ：3 項 之 規 足 ；丙為對於相對  

人之負擔實際上並没有產生合適的補  

信 。一個法律狀態完全或無代替姓_之 

清理僅僅可以在内容以及限制規定範  

圍内基於特別要件下予以 考 慮 （參閲 

BVerfGH 83; 201 r 2 I.2f j ) »

對於狀況貴任人所負擔費用之估 

計不能一般性以財產所有人整體之經 

濟纹益作為衡量。財產之保障目的在 

於針對財產所有人手申財產具體要 t  

之 保 護 ，經 由 基 本 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所保護財產價值狀芤乏私人使用没有 

比 例 限 制 ，原則上是可以平衡以及忍 

受此狀沉的.。

d) 就立 法 者 而 言 ，基 本 法 第 i4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財產之内容與限 

制 ’在此狀況貴任人之限制是没有規 

定 的 ，機關《及法院經甴解釋與運用 

確保所規定之责任與费用義務= 財產 

之 負擔不能超過基本法第 W 條 第 I 

項 第 2 款以及第 2 項所允許規定之範 

圍 - 特別是他們根據前述所謂之標準 

在所支持廢棄物清理之狀況貴任範圍 

下保障在基本財產經濟負擔下之比洌

德國榻邦憲法法院裁到選辑（十二） 柳

原則 "

行政所親定之清理措旄1在此所 

依樣簡單之規定是瞄係著羞務人負擔 

完全之費用■=但是如果費芹負擔因為 

缺乏 S 法限定之期待可能性 f行政也 

必須決定狀況责任費用負擔之界限  

(參閲 BVerfGI； 100, 2 2 6 「246」）。 

一位財產所有權:人認為依據基本法第 

1 4 條 第 I 項 $  1 說 規 定 _機關清理 

規章因相關的費用負擔不合子比例而 

傷害他的基本人權，因此必須提出救 

濟 ，若行政處分有存續力 1就喪去主 

張清理费用負_擔之界限或者清理费用 

之 補 偾 。財產所有權人必須決定是否 

仫的狀況贲任將要接受或反對現行的 

清 理 規 定 ，此判決僅僅適用，當他知 

道是否他將無限制負擔費用或者必須 

估計所負擔之最高費用5 如果行政對 

於在清理規定時間點之不可期待可能 

性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5 以致於針對 

費用負擔時間點不能決定；則關於清 

理費用負擔之清理處分必須與判 

決保留相關聯》

行政法院也必須了解•是否或者  

在何種程度下財產所有權人 S 擔清埋 

費 用 ，以判斷所干預行政處分在財產  

狀 況 之 合 法 性 （參 闓 m f G E  100, 

2 2 6 「246」） >

III.原判決對狀況貴任界限未作足 

夠衡量

在 1 R v R  2 4 2 / 9 1之 程 序 ，上訴 

判決以及聯邦行政法院認為訴願不合 

法之駁回之決定被廢棄1 高等行政法 

院針對經濟存在之傷害特別從狀沉责  

任之界限出發 3 因 此 ’因為經由憲法 

針舒清理費用以及土地價值關係之確 

認不適用在他的判決。萄邦行政法院 

之裁定針對在風險過失之無知購買土 

地 之 理 由 ，其對每一個費用承擔義務 

之界限未作區別而拒絕，所提之理由 

同時並不存在憲法規定。

在 1 B v R  315/的 之 程 序 ，撤銷 

兩個被指摘之判決’因為它們並沒有 

依據憲法規定對狀況责任界限作足夠 

之 衡 量 。由於逭些判決已經因為違反 

基 本 法 第 1 4條 第 丨 項 第 1 款而被撮 

銷 ’在此不需要再檢驗；其是否達反 

基 本 法 第 103條 第 I 項 。

C.

有關於費用之判決嵌據聯邦憲法 

法院法第 3 4條 a 第 2 项规定辦理。

法 官 ：Papier Kiihling Jaeger

Hass Hormg Steiner

Hohmann-Dennhardt 

Hotfmann-Riem



抄 本
禮 波 ：

保 存 年 吼 ：

司 法 院 大 法 〃 吕 書 S己 處 書 函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珞]段
]24號

丨 承 辦 人 ：高碧莉
電 話 ：（02)236卜8577轉 197

受 文 者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02年丨0月2 5曰 

發 文 字 號 ：處大二字第1020028307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無

敦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 沈 慶 京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案 ，請 就 說 明 所 列 事 項 ，提供卓見 

丨 及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並 於 102年 10月3 0 日 （星 期 三 ）前 惠 復 ，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請 查 照 。

丨 說 明 ：

jT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案件審理法第 1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

二 、旨揭聲請人認89年2 月2 日制定公布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第 48條 規 定 有 違 憲 疑 義 ，聲 請 解 釋 案 。迄 今 ，依前開規定 

(99年2月3 日修正公布而條次變更之同法第53條 規 定 ，亦同） ， 

命 施 行 前 之 污 染 行 為 人 負 整 治 等 義 務 之 案 件 數 量 究 竟 為 何 ，

請 貴 單 位 惠 予 表 示 卓 見 及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

線

正 本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副 本 ：

電 子 交 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壌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第I I  共i f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函

槛 规 ： 

保存年m :

地 址 ：丨0IM 2 臺北市中正d 延平南路]]0號1 

2樓

聯絡人：許位嘉 

電 話 ：〔02)2383-23⑽ #8403 

傳 真 ：（02)2370-5740 

電子邨件：wchsu@ep土 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0月30曰 

發文字號：環瞢土宇第丨0200937M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h 件 ：附件卜德國聯邦土壎保護法相關判決（pi8以下）、m 件l 土壤及池下水污染整

治法溯及施行前衆件 H 表（「)〇〇〇〇〇〇⑻卯Q〇〔)〇(}〇J ()2tKH)3714-0-(J. pdf、500000000K 
_ t'Q00000^102D093?14-(H .docx)

I 主 旨 ：貴處函詢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溯及適用規定，命施行 

1 前之污染行為人負整治義務案件，共计 6件 ，請 查 照 。

;r 說 明 ：

丨 一 、復 貴 處 102年 10月2 5日處大二字第1020028307號 函 。 

j 二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下稱土污法）修正前第48條 ，

| 以及修正後第53條 之 溯 及 規 定 ，其立法意指乃係參照美國

| CERCLA法 案 之 精 神 ，而美國法則係考量1970年 代 後 期 ，美

； 國陸續發生幾件溧受社會矚目的重大污染案件，其中包括

! 紐約愛渠（Love Canal) ，超過二萬一千 w頓的有毒化學物質

I 被任意棄置長達二十多年、後來才因為居民健康受到嚴重

| 傷 害 後 被 發 現 ，故 訂 定 「全面性環境應變補償及貴任法」

j (CERCLA) ，在污染行為人之贲任要件上有三個特色：嚴格

| 責任（strict 1 iabi 1 ity) 、連 帶 貴 任 1 以及溯及貴任。嚴

| 格贵任允許原告只需證明被告是法规所定之潛在責任人（po

j tentially responsible parties， PRP) ，而不需進一步

笔1K •抖2 好



四

正 本 ：

副 本 ：

證明被告有污染行為。採取這樣的立法方式是因為許多污 

染都是發生在被發現之前的一、二 十 年 ，可用以證明被告 

有污染行為之證據資料，往往因時間久遠而難以收集，因 

此在立法做舉證責任的調整；另 一 方 面 ，嚴格貴任在此之 

法 律 上 的 理 由 是 f 這些有毒化學物質將會散逸而影響人類 

徤 康 ，因此土地所有人等潛在責任人，有義務支付清理費 

用以整治被污染之環境連帶貴任係要求各別潛在責任人對 

全部整治費用連帶負貴，又CERCLA的溯及既往貴任係對於 

法規制定前所發生的污染行為，亦追究其整治責任，德國 

聯邦土壌保護法亦有相類似規定（詳如附件1 ) 。

、承 上 述 ，土污法之訂定亦發源於國内 80年代許多污染場址 

之 發 現 ，故參照美國法之溯及概念，籍以讓相關污染行為 

人負擔污染整治責任，並且落實環境基本法規定之污染者 

負 責 原 則 ，爰訂定相闕規定。

'關於目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實務作業，依照相關溯及 

蜆定要求污染行為人負擔污染整治相關責任之案件共計6 

件 ，場址及污染行為人名稱詳如附件2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嘗 記 處

丨t 嘯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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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壤坆地:、_水污染胳治楽洸推丨祕k硏修及求惯十盟

壹 、聯邦土壤保護法之相關判決 

-、聯邦行政法院，2005年 2 用 1 7曰 ，案 號 ：7C 14,04

判決摘要

縱使招非除杈齊洗± m改變懷疑的情況下 > 非透過正式命令之岱#人得 

盟求補憤費用亦滿限於........首先.…主管機■透過聽取葸見成其他非正式行爲m

給 肀 當 事 人 進 行 調 查 的 _ 機 - 只 冇 機 關 行 爲 此 褪 的 「促發作用 

(Amldiwirla观 ）」才能止當化機關jM補償敷1_j一事叫天1爲在一山行政機關负 

莨興腭化之一待續砸保並m 復...i.:m功能峙，f [點興優先項in的決定不應峭— 

綱於m im m 或支出補憤m 求權而造成m 車負始之一私人的屮動行爲所取 

代 。假如调齐之採取並非機關相對應的引起1則必须假定該調许並非足爲丫 

公 益 > iii滋爲了當事人州以趟清可能的土壤污染之私人利益。此種白願性、 

驻於内身利益而執行土壤調查的成本應II丨當舉人内行圾收

其 次 1在噩託鑑定人時：確保命洋性常.人與機_對於調:趙_1_遵達成一 

致;IM 、勒 I V 若非如此，训俾抒存使機關對於措施的稱類只能而對舐成$ 寶 ■ 

而糜生機猢認爲欠缺冇效性、备要性、合乎比例之調奔範閱赀用的M險 在  

這種惜況_ I… i」j■以部分[ 絕费⑴補愤。不得闲爲關於费川補惯問題將么作蚀 

當所入與機關指定之人相网對待而對於授襬機關错:娓上壤調査內容與範圆之 

決定造成問題。只啊在常敬人採取的措施與預期之機關命令的規制内容礼功 

能上足相當的•才能認爲補償機陳_卜命前當m人之行爲所屮费用纪符合法障 

丨引的的*此一前提透過受託之鑑定人與丄管機關間對於蠲杏網領的協調 

〔Ab^nimung dss Untersuchungskonzepts) 而爲確保 u

4.5.U .U .1案件叩贲簡介

本案十地於198S年之前蓋有… 出M邱 廠 ，Mf1於 i m 年取m 变十.地所 

打榈後‘改作經舒垃圾遒邱廠之丨彳h 彳V 1训9 年丨!v彳… ):借職關即被告打合观懐疑’ 

i恐誠沾之土地受 IrH 染 。I原告祀叫_:. 12 I'崎.瞭解其作爲汚染上池之所

冇人依法仃劍辦1:1關必要調忾拽H」之逾務，因此花被告作成命原丨1:「進行饴險評估 

調查之處分前，原告即表：¥願遛委託鑑定人進行調杏。而該調査之_領則:彳:1原告 

悉託之鑑定人興主G 機 關 協 識 後 擬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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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艽各瞬土污法规及爲腊案例之硏析―測说法

上開危險評估調查之鑑定報告於2000年 3 月 2 3日作成■'依該鑑定報告之結 

論 ，認爲雖然有H 處檢測點的多環芳齊族碳水化合物（P A K )高於審杳确，伲由 

於該受测樣本係迕補飽和帶與飽和帶十壤曾的過渡區之上所抽樣的，因此並不會 

造成地下水的污染。該鑑定報告同時也表示m :_t壤亦不會對隅民健康造成危險， 

而亦無须進行整治。

原告菡於上開鑑定報告 > 要求被尜補償其爲此所支出之鑑定費用以及律酌费 

用 1並均遭被告拒絕。原告因此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在一辖全部敗訴1丨招衍捉 

起 訴 <___:審法院则判決鑑定费用部分原告勝訴、律師费用部分原告敗訴^■原告、 

被告闪此分別就其敗訴部分向_ ■邦行政法浣提起本件上訴。

■15.m .l ,2虫要相關法條

聯邦土壤保護法第4 f集第3 項

造成W 密性土壤改變或污染場址之行爲人、其槪括繼受人、±地所有權人與對土 

地有事實上管領力之人均有籤務整治土壤、污染場址以及因荇杳性土壤改變 

或污染場扯所致之水污染 > 致使對於個人或公梁持績不再產生危險、m 大损畓或 

重大负擔=往宵害物質造成污染的情況下，除清除措施外|亦應考慮持續避免轲 

齊物質擴散的安全措施。若此措施是不可能的或是不切實際的，則應執行其他保 

護與限制措施》摧於商法上或公司法上之理由應爲法人負實之人，而存有有畨性 

土壤改變或既存污染之土地屬於該法人者，以及拋棄此種土地所有權之人，均亦 

負整治義務

聯邦土壤保護法第9 條

( 1) 當主管機關有根攄懷疑存f t栺害性土壤改變或長期污染，即應採取適常措 

施以調査事贾狀態。假使超出依第s 條第 i 項第2 句m 1款訂定之法規命 

令规定之審赶値，书管機關即應採取必要措施以確認足香存&苻害性土壤 

改變或设期污染。在調赍與評估的範圍下，應特別考量苻害物質的稱類與 

濃度'擴散到環境中與被人類、動 物 、植物吸收的可能性以及依照第4 條 

第 4 項之土地利用。土地所粒人以及一假如知悉的話一]4事贺上膂領力之 

占有人 > 對於梠關調丧及評佶結果應依要求以提出害S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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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i m % 丄墒及地下水污染蒂沿粟務拖勒，硏 饯 及 氺 ® 計 褴

〔2 ) 如 有 根 據 足 m w 相當埋山懷疑存扭衔密姓土壤改mm污染場址n 管 

檄關得命第4條第 3 项 、第 5 项及第6 項之人爲評估尨險而爲必耍之調査。 

屯管機關得盟求吶鑑定人或調查機構依第】8■條進行調啬，關於第4 條第 3 

瑣 、第 5 項及第6 璃之人之其他協力義務以及第U 條所稱關係人之忍受義

務 1由邦法定之。

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 第 1項

依第 9條第2 項 、第 10條第2 項 、第 12條 、筇 13條 ，奶 M條第 1句第 1款 、 

第 15條第 2 項及第16條所命措施之费阳由執行義務人灼檐。在第9條笫 2 項笫 

]句的愦況下 > 常調丧米證窗懷疑 > 或是汛 U)條扔2 項之前提不存祀時 > 假吡 

被命調杏之義務人對於造成懷疑的情況無可歸遗，則 應 補 愤 其 衡 ^在 第 14條 

]句第2款 '第 3 款的情況下1其费用由得被命捉出整治計啬之人负擔=-

个5丄2.U .3判決摘趄 

■1,5丄2,1丄3,1判決婴茴

1. 土地所苻人往無調查命令下所執行 ^篇成 ^^而該土壤調齑係裉擄先  

前之調杳措施所爲證實所衔權人對於土聰汚染或污染物收無有根據的懷 

疑 '假使調雖恐:1抗管機關安徘的.11調齋綱領务經過;K；批 准 1則上開成本依 

照聯邦土m保護法第24條 第 1項第2 句盟應補償的。

2. 與土壤調夜相1支出的禅師费用她不觸於商接成顚推適用聯邦土壤保護法第 

24條第 ]項第 2 句應補償之费M J。

4,5丄2丄1.3,2判粧文

1, 被告與原街」:訴均騎ii:卜
2. 上訴赀丨1j被呰負擗S 分之R  1原告負擔五分之一。

4.5.].2,1.].3.3主要判決舰山

1.就調奄赀用部分

⑴本案無法^接適用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項费用補償之规定

依照聯邦土_保護法第24條 第 ；項之规定=其構成要件分別爲：求償權人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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昀册五各阈土污法規及M 灃案例之硏祈—徳丨趣法

第 4■條第3項至第5 項所定之賴務人*生竹機關效第9 條第2 項第 1句之规 

定命進行危險呼估調丧、調进結果朱證窗懷疑、被命調夼之義務人對於造成 

懷疑的情況不可歸貴。往本案，雖然原咨爲土地所冇人'且裉吿花審理過程 

屮亦H 意調赉結梁證窗原告之土地未受污染> M外本件地之所以被懷疑發 

免土壤污染的原闲係因爲原告前手之瀝W加工ffi所造成的’與與I伤無關 > 是 

故不可歸貴於原南'。然而本案並無該法第y 條第2 項意義下之行政處分•而 

是原倍迕被卞管機關命調查之前主動所爲，闪此並符合第24條 第 I 项之彳藉成 

醫 。

( 2 )本案可否類推適用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 1项费用補惯規定 

A 假使未被規脑之案件類型與法定類形是可相S 比較的1並且可假定如立法 

者柯相對應的認識即會將之納入規範中，則該法律漏洞即是通悅計遨的。 

假使常巳規範與未規範間之案件事實狀態未存有某■足以正常化萆別對 

待之茺異1则更應如此處埤；因爲亦遇稱情況下顯示@對於平等原則的抵 

觸■而法淨:類推適闬的的即相於避免此一-防形。而同時類推的界線亦在 

於 ：法律類推適用不得造成由法院収代立法宥來決定哪些事資狀態應視爲 

本質上相同 > :因此不允許差異對待。

B 立法者對於費见補償限制在越於爪式調查命令而爲之原因並非基於其W 
意識作成的決定，而是立法遛未考慮到在非:iT:式行政行爲下的费用補償爲 

其出發點■=辨窗..I:從立法資料中亦未見此•限制之理由，特別是爲何亦行 

政機關下命令之前由常茁人H行费託之十壤調查不得補償之權衡••本法採 

取了從法院實務屮發展的原則1依此原则~爲表油破壞者邰敁嬰求防衛公 

安上危險之人 > 得烦推適州瞥察法.h對於非破壞者被命排徐危險時之法定 

汕償請求橄而要求補償贽削，假使假定的危險於執行措施後未窗現■'此外 

立法者史進一步就早期對於嫌疑破壞人請求權之爭議做出如下決定：雖然 

得命義務人採取危險調杏措施，但在證慠無懷疑時即M應補償其費用。因爲 

墨於非正式行政行爲之费用補償問题在醫察法上破壞人貴任情況中並非 

典型 1因此行政法院正當地假定立法者並未想到在這類案件中费用補償的 

問 題 1是以並来將苏排除。

C 小論是被機關把定之義務人或是含作之當事人在調赉結果證實有害性上 

壤改變之壤疑的情況下均應負擔調脔费用而處於相冏之1也位。相皮地，tE



證實無懷疑的時候對該二類型笠與對待將矜造成降低當事人與機關合作 

意願的後果。此顧違反土壤保誰W效性的公益1 土壤保謹無法單靠機關的 

下命行爲來實现，而足嬰透過# 敬人與機關間的合作，特別是鉴於即時的 

觀 點 ，而獾得最佳化的實现。茌土壤調盡的肫嶠與當事人合作的行政 

行爲商助於加速防術環境危險，並且因此相當程度丄荀劭於立法3 的的實 

現 U蕋於此…约度，布赀用補償的冏题上將合作悚當：| f人與概關指定之人 

平等對待足必要的-

[)然而花個案屮尙箾滿足兩啞前提，以確保法禅的類推適用軻助於欲追求 

的公益，而非促進軍純私益行爲。芭先 > 非透過止式命令之當事人得耍求 

補慠费用亦僅限於 i 管機關透過跽取意兄或苒他非此式行爲而給予當漸 

人進行調查的動機。只有機關行爲此種的1促發作用..才能止當化機關應 

補償費用•，-部 。因爲在一丨:t丨行政機腳負貴员體化之--持總確保並回復土壤 

功能時，重點與優先项回的決定不應被一越於費用償還或支出補愼請求權 

而造成國摩麁擔之—私人的^動行爲所取代。假如調查之採取並非機關相 

對應的引起 > 則必须假姖該調盘並非避爲了公益|而是爲T 當舉人用以龉 

清VU_能的土壤污染之私人利益u此種白願性、基於D身利益而執行上壤調 

查的成莕應山當寧人0 行吸收。

E 其次，茌委託鑑定人時，確保伶作性當靡人與機漏對於調查計瘦達成…致 

迠必嬰的。若非如此，則會存苟使機關對於措施的種類只能面對既成扉 

贽 ，而產生機關認爲欠缺有效性、必要性'位乎比例之調嗇範閫赀阳的風 

險 逼 極 情 況 下 ，可以部分拒絕费用補揽。只有在當事人採取的措施與 

m 期之機關命令的規制内咨在功能上是相當的，亇能認爲補惯機關卜命前 

當事人之行m 所也费用娃符合法律冃的的■^此一前提透過受託之鑑定人與 

1 管機關間對於調查綱領的協調而爲確保。

卜機關曾通釘I原色先前土壤勘奄的結論，农示有ry理m 疑認爲存茌有苫性上 

壤改聲，原罟有義務並有必要對此速行琪他調査。機關因此：_促發了」原 

告法委任鑑婼人。原告所委任之鑑定人係芘與被告荷權代理人預先討論過 

後才提出本件調奄綱領的。被苫並確認過該調奄綱領與预先討論的結論祁丨 

符 。就此點觀z ，本:案中依照該綱領之櫸準所爲之土腿調查不論是在內料 

上或是涵括範園上都與機關祚無合作性當辨人情況不將命採取之措施無

O  EPA.96二锁及地下八污染戬治業糗推勅、研修及求償諮詾計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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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五莕匯土汚法規及與M 案例之5泌f…徳國法

任何差別。綜上，本件並無合圳的理山而僅因爲非鉴於機關命令即拒絕補 

償願意合作之原告所支出之鑑定费用1

G 此一作法亦柯窻法±功能分配的公共利益考M  *國家對於法)e 企錢給付 

請求權的支付應限於規範规制的寧件上 > 而不應聽任法官的法律續造爲 

之 。在本件異體情祝下類推適用聯邦土壞保護法第24條第 1项第2 句之 

規定既不會编大受規範者之範圍，亦+椅捉高袖償請求權的額度。與捸關 

命令相較而腰提前支付一情況係藉由加速體淸带態此一符台法律L1的之 

情況而獲得補償。

2,就律師赀用炤分

a 丨1__淤聯m :m保m法第 m 條 第 1項係朽盘地列舉得補償之费用*闪此並 

無任何空間以類推的方式將補償規範擴展和律師费用。足項規定的列舉性 

格係來向費用補償B 規範客體的構成要件> .1:1:國家金錢給付的规範不得以 

類推方式藉|1_:法哲的續造法律而加以擴大，因爲決定此種請族權的雜礎前 

提耍件是立法者的m ■>

B 從行政程序法第⑽條第1項 第 1句之規定 > 對於爲追求權利或防衛權利 

f「i的所支出必耍赀用之補償係限於異a 成功的情況下 > 可得知;m程序之费 

用並/受補憤^依此規定，救濟程序之外的费用m 無袖償空間=除非相關 

個別法规有特別規定外•假使對於行政處分沒有提出一成功的•一興讁，則 

即不得耍求補償律師費用。既然聯邦土壤保詖法並未規近m以補償救濟程 

序之外產生之律師赀)T I，因此就只需回歸般行政法規定即可。

C依照聯邦行政法院之贸務見解 > 行政程序法第80條並M法直接或類推適 

用於常人仵行政決定前爲追求權利或防衛權利所耗費之成本。越本法第 

3 條第 〗項之规定 > 特別是訴訟常泰人之武器叩等原趴，並未因此受到違 

反 。機關對於作成調查命令之前所土之成本亦不得轉嫁m當事人负擗。關 

係人是否要洮戰a 評估危險之颂調迕•以及以M■力式挑戰 > 完佥収決 

於其向由決圯。

4.5.U .U .4判決免文

原&請求補償十壤調查费用以及其托此關連下支出之律師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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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tim.yft 土骒及垲'水汚染粮治槳務排吼' 硏修及求惯諮詢計也

原吿自19S8年後爲土地所有人，並花之上經谮垃圾處理廠。該土地上之前

爲…間撫青處埋廠， :污染嫌疑場址的調裔過程中 > 縣政府認定訶允分懷疑該丄 

地上發也有咨性土壤改缆，依照一非正式之爾面卜原巧於1999年 U :] 12 口知悉 

其作爲珩苻櫂人婭負擔韩他必要調夼之贽用。茈後採取的荇項興體措施则經丨彳:1縣 

政府與原呰所委託之鑑定人所協識u原告對此被命祚兩個月內聯繫縣政府。

原罟之訴訟代迎人於]y卯 年 3 _n 間通知縣政府，表示其當事人哲意潁共同 

完成調査。原告委任了一玛家，並出該專家與縣政府共同決定調拖卩丨雀。鑑定報 

告結論在20Q0 年 3 23 H作 成 ，K 結論爲根據土壤採樣的化驗1巧以漭除對地

下水及姐民隨康的危險叫:].覆蓋有水泥路闹的殳测池裘亦無製進行整治d雖然靶 

處的檢測點多環芳畨族碳水化合物（PAK) 商於20 U飢之判斷十壤•地下水作 

用路徑的檢驗値叫彳.!於受■樣本姑在不飽和帶與皰和帶土壤赠的過渡區之上所抽 

取的 > 因此並不造成任何地下水的危密-

原告生張根據鑑定結果證實無土壤污染懷疑，並要求縣政府補償鑑定費用 

W42.38賜克及排師赀用2,349,56馬 克 。縣政府則以律師費用無補償能力 > 以及 

闪超出PAK値故囡前仍無法完金排除地卜水危害爲由，拒絶補償1 田於在維持 

現葙土壤利用的情況下，•其他預防及整治措施顯得不合比例，囚此不被笱處》

原告因此向Keiddbem地方法院提起給付之訴。地方法院認锷普通法院無赀 

轄 *因此移轉至Kadsn此行政法院，■原告以下述卞張證立其訴：舰政府1如9年 

1月 12日之谱面逆生補償■浓错M 大|鑑定人已排除冇畓性土壤改變之懷疑，所 

以應補償調查費汨，而聯邦上壤保護法第24條第 ]項第 2 句1之規定亦包活了必 

要之沌師費川。

聯邦±域保m 法m 2彳條第I 项
依第9 條第 2 项 ，第 IG娯第 2 艰■第12條 、禺 n 條 ，第 M條B  I 句粥！款 ，第 15條第 2 

嗤及m !6條所命m a t 赀m i:]執行菽務人负撫□拓第9 條第 2 项m I 句的mi兄下• m調盘未 

證费陕疑 > 或迓笕⑴媒笫 2項之前提不辟在時，假m被命m 裔之m務人钷於造成赞疑的m況 

無可到m  > m i m m 其赀用。在 第 w 娆 I 句m 2 款 '汸 ] 款的惝況卜，其赀)m 丨:淨裱命提出 

稭泊計蛊之人m 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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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五&阈上污法职及其 m 案例之硏析…摇iijy.;

一審行政法院駁冋原告之訴：適用聯邦七壤保護法m 24媒第1項m 2 句‘‘之 

前提滟未滿足、• M欠缺了依據該規定結命第9 條第 2 項 第 1 句1■所必要的機獨命 

令 。縣政府間1999年 1月丨2丨::1之SFiflf並非行政處分U 晚人客觀上亦無法理 

解爲行政處分。在非正式行政行爲情況下類推補惯規定因欠缺法律漏洞而+被考 

虛 。本件亦欠缺充分的類推越礎。補償諝求權之功能係在確定费用的額度內塡補 

義務人。然而枝丨對的，非站於機關命令從事調跑之人 > 並無機關的参與 > 闪此可 

能產I 超额的费用。

.二審行政法院問意原告觀於鑑定费用之h訴•碰駁回其餘之訴。其判決勒丨1 

略 調 ：本件補憤請求權並非驻於监接適用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彳條第1项第2 句< 

之規定。是項規定係以調査命令即存在行政處分爲前提。.本件並無此處分•'然而 

鑑定费州之浦償請求權得以類推聯邦十壤保護法第24 _ 第 1項第2 句■■而獲得根 

據 。該規定抒在一法渖漏洞。肢不是所有關係人賊於非正式行政處分而被排除污 

染■疑的実件極類’闪爲法逝補償請戎權係連結到依行政處分而作成之鑑定'而 

都應被柜絕_瓚。立法過程中並末芍M 到非正式行政行爲的;IX況 -而 .11.對於常事 

人依照一充分具體的行政返分構想並几與機關緊密協調來執行M 查的案件'無詢 

如何足符充分的類推骓礎*此稀脅作行爲在費用袖償的問題.h應與I 式的調查命 

令等視之。兩■案例的利益狀態是一致的。拒m 類推無異是讓合作的常&人m 於 

比等待調荇命令作成後才遛行該命令規制義務之人還更加m 大不利益的惘況。如 

此的歧祝將導致降低合作行爲的竞願。此椭結果s 於環境法中人民與行政機關合 

作之公益的巧贵、'啲倘得二思=■假使調夼計®m 與行政機關密切協調後訂迫，則 

在此類案件屮類推本法之規定並不行產免審法院想像超額鑑定贽用的冏题。再 

者 > 是項規定的鈣外性格亦無礙於類推 > 因爲補償坫費用義務的例外 > 而茯欠缺 

行政處分而無赀用義務的愦況下，承認浦償請求權並無造成例外。雖然原審苯於 

權力分立及預算法股m 無權於法規筛規_之要件外建立捉讲給付的支付請求

j 兕 註 1 «

1 m筘.±m保m 法第9 浇第 2 項

妇有異體根擷足認有怊當理m懐疑存在钉害性土啵改煺或污染w 址 ，主管機關噚命第4 條第3 

咽 、第 5項及第6 項之人爲評估危險而爲必要之調遗。圯鞞機關得要求由鑑淀人或調奄機榴依 

第 IS條進行調查《關於第4 搽第3 ®  '翦 5項及第6 項之人之K 他協力義務以及第12條所稱 

關係人之怼受邋務• I丨:_1邦法定之•_

卜
5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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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土藥及姬卜水污染哨治柴務拙劬-硏修及求报諮詢計斑

u r n 是補償规定的類推適用並不會導致規範對象m園的擴人或是擴張補償m求 

稱卜而只楚支付請求m的前m而已。凼於調查結果證贯並無聯邦十m 保護法染9 

條第 2 就 m 義下的懷疑， 此類推m用聯邦土壤保m法第24.條第 1項第2 句"之 

規定應補其償鑑定費用。

與此相H 叫_於律肥費卜l:j部分之上訴爲無職 I:彳。依據聯邦土墙保識法第24 

條 笫 l頊第2 句‘之規定只柯調斑費川得予捕償。

原告與被彳1掛對此判決均經二帮法院許可提起.丨:拆。被$ 理由爲：輔於聯邦 

土壌保護法笕2 4條 第 1項第 2 句^之明確文義，應排除類推。二棉法院不常地假 

設存在規範漏涧^7:法省在制訂聯邦十壤保護法時即已認識到货務判決只承認:|_丨: 

式被命調杏之人如補憤請求權。困此就辉於非」丨试行政行爲下之出■|彳之_憤請 

求權並無法說适無意識地排除。此外•一H 作當$ 人之情形亦赙經行政處分命奐 

實際義務之人不网。合作的當寧人並未面臨拘束性的及ill強制執行的规制，機關 

也無命令的洁況下維擔赀用的E 險。此可正常化被命之義■務人與含作當艰人之盟 

別對待。由被f丨協調建議的調奄計盡主要跫詉原告得避免行政機關事後又新增要

原告反駁：被A 認爲與明確夂載背離之规範解釋應_ P掘 棄 之 見 適 脅 類  

推规範適用的特性。假使文蕋解釋因爲规整漏氣而導致違反平等原則•則法院朽 

權 並 務 依 照 立 m _m m 補漏鄭卜本件法律漏洞係在於立法:m m 針對被命課 

y儀 務 之 刹 阳 撥 :_:私济私徽則 #求權此 _贺務上爭論邮■作出规制。立法消 

並未企關在此…案件情況下限制補徵請求權的對象。並無明顯是由可認爲立法蒋 

# 意將合作之當事人_____相對於姐到行政機關下命後才準備進行土壤調赍之人 

料於更不利之地位。此…歧視牴觸了本法的原则。如同關於整治計街與整治契約 

之規定所示•本法係建立莅自願與合作的原则之.h 。播於相N 的利益狀態應類推



附册艽矜阈土污法規及體鈮例之研析—德隅法

適用聯邦土m 保識法第24條第 1拟第2 句”之規定。

原告爲支持其上訴復謂：拒絕補償雜師費抵觸了聯邦土壞保護法笕2 )條第 

i 项 第 2 句V 規定。原審法院不常地依攄行政程序中费用補償的规定。與■此相 

對的，應將聯邦土壤保護法第別條第1項第2 句1=的规範原型-補償非義務人之 

齙用一與俊密千預的法律制度相比較。依照後者 > 因機關措施所生之掘密，除實 

體損失外宓包括法律訴追上支出之必要费用•應予補償*

被蛊反對原告之丄訴。

聯邦利益代表人認爲被罟上訴柯理丨::丨.:卜依照法律體系1系爭補償规範並非规 

定於同時规範作性行政行爲方式的整治調査與整治計饊童節中。補償的前提必 

须是有一機關的調齋命令。並無任何類推適用聯邦壤保護法第24條 第 i項第 

2 句1购 空 間 ，因爲並沒有法律漏洞。特別是不應假設說沿立法者看到因非正式 

行政行爲進行土壤調嵛的問题1則K 龠將補償規定擴展茔此類案件"對此問题立 

法者必須訂定出明確的判準，以作爲判斷究竞在何種條件下方有費用補償。由於 

立法者對此並無規範，因此反面推論可得知費用補倍請求權並不成立。

II

上訴無现由。原審認定原告所4〔之鑑定費ffl應予浦償（1) 而其律師龊屮不 

予補償（2 ) 涖無通皮聯邦法。

1.作爲補償鑑钯费用之法律基礎僅須考焉:聯邦上壤保護法第24條 ®  1项第2 

句 "。原吿並未主張有其他的請求權 > 例如因邇反職務義務所生之損齊賠償'因 

犧牲或倥齊千預之m 償或結果除去之請求，而也m 然沒有。依照聯邦十m 保護法 

第 24條第 1項第2 之規定 > 假使爲評估風險之調赉〔職邦土讓保護法第9 條

Mi；]： I - 

見 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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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项第1句1(〇排除了十壤污染的懷疑*即應補償被命調卉之人其费用，除非 

其對於造成懷疑的情況爲可歸责。該項规定直接上僅能適用於關係人被命執行調 

奄的情況下•從文藹上並無任何疑義。從關係人屮指定其一。魅秩印行政的強制手 

段 。這是-•種行政機關雄於土聰保護s 的而要求關係人之措施。該指定因此滿足 

行政邈分的所杇特徴（行政程序法第35條第 1句17) •依照原港法院認定之礙寅， 

並来對原告爲此種措施》怛而原霧仍然正確地承認本案滿足類推適用補償規定的 

要件 a

〇  E P A .%  土_ 及地下水污染m 治業務推勅、硏修及求償諮詢計諧

a) 兩造於上訴程淨中對於原告所爲之調杳證實函先前勘查措施建立起有■害 

性土域改變的懷疑不存在一事並無爭執•對原告就贼懊疑之情況無聊貴亦無 

疑問u假使茶種本身内含危險潛在因子的特定土壤利甩造成有害蚀土壤改變的懷 

疑 ，通常而言即爲排除補償之理由。坐產危險物品或散佈特別危險物質之人，就 

内含於物品或也跪之典沏危險對於土壤可能已實現之懷疑1即應承擔之。il到吏被 

指定之義務人因違反誡命之行爲，特別题違反命令或指示，而引起懷疑奢，亦同 u 

原告並未被指赀柯諸如此類造成懷疑的行爲，因爲導致聯邦土她保護法第9 條第 

I 項 第 I 句]}(意義下土壤調杳的根攄是山於其前手將土地作爲瀝宵處理搬所引起 

的 □

b)  遝於上述，本件判決上即應審酌假使聯邦土壤保護法第4 條第3 ：f f  *第

"行政程序法第35條行政處分之槪念

行政處分係一行政機_ i「公法領域上爲规制個案所爲且趵外砲接發生法效力之一切命令、決定 

成：!_t 他高橺措施。一般處分係抱針對依照一般特微m特定成得特定之多敝人，成關於物之公法 

上资格或物之供公眾使刚。 
ifl聯邦土m保護法第9 條第丨項

當主管機關有根據懷疑荇茯莉害性土堋改變或長期污染1 e丨聰棕取適當措砘以調杳事貫狀態9 

傅使超出依第S條第 1項第2 句第 1款訂定之法規命令規定之審进値1 赞機關即觇採取必要 

措施以確認楚锷存在有割生土壤改變戚提期污染g茌調帝與評估的範圖下，嘥特別考摄有菁物 

質的褪顚與職度、撋散到環墒中興被人頸，ffl力物、悝物吸收的可能性以投依M第 4 條第彳項之 

土地利用。土地所苞人以及…假如知悉的話…具蝌貨.|__货領力之占釭人■對於相醖調杳及評估 

結果®依要或以提出攝而報掛。

W郝邦土壞保觊法第4 條第3 项

逝成葙银愧土壤改徵规污染場址之行m人 、萬概姑繼受人、土地所构榴人與射丨地w 爭w .i_,管 

領力之占有人均将義務璐治土壤，污染赌 ii:以及蚓何密蚀土壤改铟或污染墘址所致之水污染■ 

致使對於個人或公m持續+冉產生危險、虛大損害或m 大負撖。迕何害物h 造成污染的情況 

__丨夂徐清酿m施外•亦跑％虛持撾避免莉豳物贤撾敗的安佥揹施。苦此衍施觅+可能的或垲不 

切窗際的=則赃執m .[;他保謎興限制措施「趟於阀法.1:或公吊畎丨:之耶咖應爲法人货货z 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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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ii: 谷蒯土汚法规及!4體案例之硏析…漶閟法

5 項31或 第 6 項;i之義務人在被指定之前 > 對於爲危險評估而進行調查之费用交 

出•可否類推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 1項第2 句 之 規 定 。行政法院在木菜現 

冇前提下對此問題表市11_定「其理山在於調嗇之必製性即爲行政程序的標的> .11 

調查計擔丨tl機關所同意。

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 1項第2 句”之文義並不阻礙類推適用。類推適用 

一規定一第一個一前提H 然爲其超出了 K 接適用的範園。因此類推囚此不囚逾越 

文義界線而不受允許。被告虫張超越法律明確文義之解釋應予排除m ，並不 

可採。透過類推之途爲法肖的法你續造1拣 本 I:關於_ _般承認之法院的仃務與權 

限 。其界線M i 卜.於其薪由門玢的法政策.m 權衡取代立法者植衡的結論之處。

其次，法仲類排適用僅祚-依立法者作爲決律謠礎的訐截判斷一法_是不完 

整的 > 因此顯徽出法律漏洞時方狩其空

假使未被規® i之案件類型與法定類膨M 可相互比較的，並且W 假定如立法者 

有相對應的認識即會將之納入规範屮，则該法律觸洞即是違反計靈的。假使當已 

规範與未規範問之案件琪资狀態未存有某钮足以正當化幾別對待之差異1則更應 

如此處玴；因爲在笾種情況下顯示出對於¥ 等原則的抵觸_而法律類推適的固 

的即在於避免此一清形。而同時類推的界線亦在於：法律類推適用不得造成山法 

院取代立法者來決定_興市窗狀態應視爲本質上相1司，因此夂允許差異對待。

c)规於上開考m 川'知汰律類推適用之依攄1 要應該足從法_制訂過程中立

肋俘有WI?也 .L壤改變或既存污染之」:地腿於該法人者•以及#擁此键土池所有權之人•均亦 

齒整治詖務
M聯邦土壤保譏法第4 该第5 项

假使有害性土堋改铿或跤期污染於1999年 3 R  1 F1後發現 V R 耍 考 遛對土利影镪後認 a  

合乎比例1即應滑除钉宵物質<■此規定對於於造成污染時，闪想行對K 何效之法律規定而倍賴 

不#產垡此a 侵杏，且«信賴考a 俩■案靖況爲値得保题者•不適用之- 
V聯邦土湖保調法笋4 饶第6 項

於 1的9 年 3 r n 闩後移轉七地所存權並w 認識成應認識其.丨:存在有宵牲土壤改铿或既存負捣 

之前任所?■人 '负整诒義務• fl说取亂上地時信賴丄地激有齋_l_t .丨_:.挪发 ®或既疗负攒，J_i 
其倍賴在個案中倘博保護者叫魂用之。

。兒註1 "

^ M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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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麵展現出的意志，法律目的並在宅侧留来受規範之生活賴狀態特性而爲  

解釋•說明。系爭判決符合上述迆求D

aa)行政法院是以立法者對於赞用補m 限制在越於正式調查命令而爲之原因 

並非於其有意識作成的決定，而是立法赉未考臌到在非!£式行政行爲下的费用 

補償爲其出發點。鹖實上從立法資料中亦未M 此一限制之现山，特別是爲何在行 

政機關下命令之前丨:1:丨常箏人固行委託之土壤調查$ 得補償之櫂衡。本法採取了從 

法院實糨中發展的原则，依此原則作爲袈面破壞莕而被要求防衛公安上危險之 

人 ，得類推適用警察法±對於非破壞莕被命排除危險時之法定補償請求權而要求 

補償费用1假使往（事前）判斷範關內假定的危險於執行措施後（事後）米實現° 

此外立法遛把進一步就早期對於嫌疑破壞人誚瑪權之爭_做出如下決定:雖然得 

命義務人採取危險調查措施 '似衩證實無懷疑丨待即應補償其費用。因爲趟於非正 

式行政行爲之贽用補償問题在1 察法上破壞人貴任情況中並非典型，因此行政法 

院正當地假定立法者並未想到莅道類案件中赀用補償的問題1是以並未將其排 

除。#聯邦利益的代表人越於類推適用而生之費用結論而否認是項规定之類推適 

用 畤 *犹即屬對於此法棒®洞的錯誤判斷6

行政法院亦M 時正當地假定依照聯邦土壤保護法之四的，得對於非行政機關 

下命爲土壤調丧之贽用爲補愤。莅含理懷疑辟视有罟性土壤改變或長期员擔時進 

行土壤調进之準犧牲義務係源丨自於土地的|」」_能筒擗，丨1】其後果往公益上原則應由 

聯邦土壤保■法第4 條 第 3 項”、第 5 项”或第6 项”之菽務人承擔"假使該懷疑 

透過義務人花费進行的土壤調奄而證實+存挖旦義務人無需爲該懷疑辯護時，则 

應祕觸：其爲公益所支出之綢淼費用•只要該费用是因爲機關行爲所引起的*此與 

機1 是衍爲止式命令或婼義務人之行爲迸否係由於非正式影響而造成無渉。假若 

- 一基於公共健龊之原因而須排除的一有寄性土壤改變瓒實上不存在，则迕這雨 

種情況卜均漶免除鞔務人爲」/公益而支付調赉費用的義務。

此外行政法院亦中宵地拘MV不諭是被機關指定之義務人成是合作之當’激人 

M bm is ̂
u 兇註】分。

> 兇 H  20 “

o  Ej3A_96 土蟈及地下水污染敝治樂務推動、妒慎及求似諮詾計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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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任： 各關土污法规及m i s案例之硏祈•德贜法

在調盘結果證實柯密性士.壤改m 之懷疑的m 況下均應負總調杏m i j而處於相同 

之地位"相灰地，在證實無懷疑的時候對該二類型差異對待於會造成降低當事人 

與■機關汽作意顆的後果。此顯違反.上壤保護有效性的公益> 土壤保護無法舉靠機 

關的下命行爲來實現'而是要透過當事人與機關問的合指 > 特別是基於即時的觀 

點 1而獲得最佳化的實現。此種合作雛形在聯邦土壤保護法第13條第4 項”的规 

姐中而形成*是項規定使整治義務人得就整治計畫之執行與機關訂定公法整治契 

約"與聯邦利益代表人相反_從該具體規定並無法推論出本法在爲評仏危險之上 

壤調布時向始即排除合意解決冏题之空間的筘論。在上壤調查的範內 >.與當■: 

人赶作的行政行爲有助於加速防術環境危險，並丨1因此札丨常程度上猶助於立法n  

的的實现。蕋於此一角度 > 在费州補償的問题±將合作性常枣入與機關指定之人 

平等對待是必要的"被告m 然亦知道此點•被缶之代理人於洽議庭言詞鞯職程序 

中承認對於合作性當事人在某呰愦況下足得以同窓費用補償的。既然該同意亦欠 

缺可直接適用的法律蕋礎，因此只能認爲被告並未自始排除補償規定類推適用的 

可能性。調查命令是否有負總费用的義務以及棼足盃由機關負擗費用風險等冏 

題 ：相較於聯邦土壤保護法之固的乃屬次耍*足 故 ，在比較判斷案件群的時候， 

該問题係劣於有效保護土壤的公益之後。

bb)然而在個案屮尙須滿足阔項前提，以確保法律的類推適m 钉肋於欲追求 

的公益 > 而非促逝單純私益行爲。

縱使在排除有害性土壤改變懷疑的情況下，非透過正式命令之常m 人得耍求 

補償费用亦傲限於一酋先一._t 管機關透過聽取癥見或其他非正式行爲而給予常 

寧人進行調查的動機■'只有機關行爲此種的「促發作用 I才能正當化機關應補償 

費闲…事•'闪爲在一由行政機關負責员:體化之一持續確保並h 復土壤功能時* m  

點與優先项问的決定不應被一菽於费用償還或支出袖償m 求權而造成國庫負擔 

之一私人的虫励行爲所取代。•假如調靈之採取並非機關相對應的引起 > 则必須椴 

定該調查並非趄爲了公益，而是爲了當讓人用以燈■可能的土壤污染之私人利 

益 a 此稱巴願性、基於g 身利益而執行土壤調查的成本應由當靡人丨句行吸收。

_ 邦土堋保訑法第n 條饿 4 項

盤治計盥中得提出關於計遨執行之胳治契約萆稿 '該計鑑並得預定第人之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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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土堋及地卜坎污设整治柴務推肶1硏修及求償諮别計敬

越次，在姿託鑑姖人時|確保命作性當事人與機丨i 對於調査計_ 達成一致避 

必要的。若非如此，則會存将使機關對於措施的種願只能l i 對既成_ 貲 ，而產生 

機厕認爲欠缺柯效性，必耍性、合乎比例之調链範圍费用的風險9在道種情況下，

对以部分拒絕费用補^不得因爲關於费用補償問題將合作愧當_ 人與機關指定 

之人相同對待而對於授櫂機關牮握土_ 調査內容與範厕之決定造成問题。只有在 

當斟人採取的措施與預期之機關命命的規制内容在功能上是相常的，才能認爲補 

惯機關下命前當事人之行爲所生費用是符fr法评丨^的的。此…前提透過受託之鑑 

定人與主管機關問對於調赉綱顓的協調而爲確保。

CC)行政法院]確地認定上開前提於本案中獲得滿足，機關裨通知原告先前土 

壤勘赍的結論，表眾宵合理懷疑認爲存茌％'齊性土堞改變1原朽右義務茆符必要 

對此迆行其他調查。機關因此1促發了」原呰去委任鑑定人1原朽所委任之鑑定 

人係扭與被呰衔權代理人預先討諭過後才提出本件調查綱領的。被缶並確認過該 

_齑 _領與顶先討腧的結論相符 *就此點觀之•本案中依照該綱領之標咿所爲之 

土壞調查不論避在内容上或是涵括範關上都與機關在無合作性常事人情況下將 

命採取之措施無任何差別。綜上•本件並無侖理的理由而僅因爲非雜於機關命令 

即拒絕補償願意合作之原告所支出之鑑定費， 此一作法亦肖憲法上功能分配的 

公典利益考M 家對於法定金錢給付M 求權的支付應限於規筛規制的事件上1 

而不應聽任法宮的法律續造爲之。如同行政法院中肯地指出，在本件具體情況1:: 

類拖適用聯邦土壤保護法第M 條第 1项第2句之規定”既不會擴人受規範者之範 

園 ，宓不會提卨補償請求權的額度。與機關命令相較而觸提前支付…情況係龉由 

加速證淸事態此 -符法掉 I:丨的之情況而獲沿補愤<-

2,原缶請或補惯在委託土壤調查關連T 所支出之伴師赀用之上訴则予以駁

回 。

依照聯邨土壤保誰法第24條第]項第2 句”的文義可明確得知迕M 體個案屮

見註卜 
見丨丨1: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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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五各國土污法规及異禮案例之硏桁徳豳法

只有爲了同法第9 條第 2 項第 1句”意籤下之危險評估所進行調宽之費用得受補 

償"由於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 第 1 項係有意地列舉得浦償之费用，因此並無 

任何赍間以類推的方式將補償規範擴展至律師費用"是項规定的列舉性質係來砖丨 

費用補償其已蜆範容體的構成要件，以及前揭原则即國家金錢給付的规範不得在 

類推之時藉由法官的纊造法律而加以擴大•因爲決定此種請求權的根本前提要件 

是立法者的事°

縱退此不論*從行政程序法第80條第 1項第 I 句;|之規定，對於爲追求權利 

或防衛權利目的所支出必盟费用之補償係限於異議成功的情況下，可得知原程序 

之費用並不受補償。依此規定，救濟程序之外的費用並無補償空間。除非相關個 

別法規有特別規定外*假使對於行政處分沒有提出一成功的一異議，則即不得要 

求補償律師費用。既然聯邦土壤保護法並未規定可以補償救濟程序之外產生之律 

師費用，因此就只需回歸一般行政法規定即可》行政法院法第〖6 2條 第 1 項31呀 

第 2 項》同樣也是連結到预審程序，因此結論並無二致。

依照聯邦行政法院之實務見解，行政程序法第SO條並無法直接或類推適用 

於當事人在行政決定前爲追泶權利珙防衞榴利所耗費之成本=此結論從遨法上角 

度觀之亦無疑慮。基本法第3 條 第 I 項_"之規定，特別是訴訟當事人之武器平等 

原則，並未因此受到違反。機關對於作成調查命令之前所生之成本亦不得轉嫁由 

當事人負擔。關係人是否要挑戰爲評估危險之土壊調査=以及以何種方式挑戰， 

完全取決於其_由決定。雖然在已經進入聽證程序中由律師代理有時候是台目的

川見註3»

31行政程序法第80條 第 1羽第 1句

只奰異議有理由_則作成該被撒銷行政處分機關之史體對於提出異S 之人應楠®其爲追求榧利 

或防衛權利之问的所支出之必耍费用=
32行政法院法第162條 第 1項

成本爲訴訟费用（酬金與代墊赀用）及常事人爲追求權利或防術榧利爲P 的之必耍支出_包括 

预審之成本。
”行政法院法第162條第 2 项

律師或法律顧問 '稅務圈冏或會訃師在申報驵件中的酬金與代辋费用有能力"只耍預審程 

序進行 < 當法院認定在預*程序中向代珊人諮詢是必耍的I酬金興代墊费用有補償能力"公法 
人與機關得於律師酬金法附件I 敷字 7002所萣之總額上限請求其就郵《服務所實隞支出之必 

要黹用。
M 基本法第3 條 第 I 項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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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上壤及_ 水污沿堅治货務排勋 '硏修及求惯訊狗評湛

牲 的 「怛是並無法從此一權利推論出_家轲義務承擔律師費的結論。

3.訴訟費用依行政法院法第！ 55條 第 1項第 1句3S定 之 3

4,5丄11,].5 我國法借鏡

德國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彳條第1 項第2 句之所以需耍特別规定费用補償之 

問题•乃係因爲該法第9 條第2 項在機關確定發生土賴污染之前的階段，亦即只 

要.:K管機關有M 體根據而合理懷疑發生土搬7染時 U 得作成行政處分f使污染 

成七地具柯一定關係之人说負冇作成危險評估淛杏之義務'以評估該可能Z  土域 

污染對堞境與居以健康的危害風險， I此讨能會發朵人仗於危險評估調查後，始 

發現並無土壤污染之惝況，㈨此德國聯邦土壤保■法兜规定*假如人悅對於造成 

疑 似 汚 染 一 礙 歸 货 時 ，嚙補價該人民支出之調査费用U

我國土壤及第T 水污染整治法（下稱：土污法）第 12■條第1 項暨冋法施行 

細则第丨5 條丨Tf定之環境影響評估係針對整治場址之措施，因此摇本上不會產先 

..h開惜形。

然而比較可能產:^疑冏的情況足中管機關依照土污法第7 條命污染行爲 

人 -場所使用人、管理人或所苻人採取緊急應變措施的情形〃如對該條採取較嚴 

格的解釋、認爲主管機關傑得於確定發生土壤污染後，才得命人民爲緊急應變措 

施 ，則凸亦不免上弼問题。惟若爷黛即時防衛危險的法律目的•似應容許主管機 

關权柯異體根據而贪理懷疑發亜土壤污染時，即得命人忟採取必要之緊急應變措 

施 ，而追求本條兑法囚的的骰佳化1 现 。相對的 *此時齑张的風險即极於事後發 

现污染並+存在，此時似",丨參考徳國上_立松例，對於人K闪0 法行政處分所受 

之社m ，給 1 f法定袖m 。

行政& 院法第135條第]项

如常艰人…■部丨I歸卜“鯽议拥1則赀出眦相互抵銷或比例分擔。嵆相乜抵附费■■啤*則胡:訟赀用 
由兩造各負墦半隞 - I 假如-造嵆艰人傲負婚小部分齊阳^得命他造踹樂八放擗尕部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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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扣!丨丨艽各通i .污汰規及卸r 萊例之纪:m 成法

二 '聯邦法院，2004年 4 月 2■口 .案號 V  ZR 267/03

判決摘要

… _邦土壤保護法適用上時的範岡

(一） 聯邦土壞保護法之規範丨1的包括整治，W 此判斷是否渉及到已終結之事 

實■其關鍵艰贸並非污染行爲 '而眾损齊物资是否已排除 M f i_;_本件關鍵事 

慠仍存在 '故非與:吧的溯展既往》

(二） 在聯邦土塊保護法施行前，行爲資仟人與狀態貴仃人之問（包括排除瑕 

巍璐保责任谐況K V 依聯邦法院之兒解 > 雖不得主張連帶® 務內部之求 

償權|但得依無闪管理來張之v 丨L常時fr邨對污染場址之規定均法律化， 

邀於肇出者原則軲治霞；_|」鼓終應由行爲人0 資因此適用本法第24條第 

2 項竑夫改變施行前之法律評價。

__:、對於在聯邦十壞保護法施行明締結之契約排除瑕疵擔保亦有可能解釋乜3 

抛货土壤法的求愤權。____-個德跑過契約補充性解釋塡丨j.i m 规筛龆洞可能是 

事後才發也的，「卩沮是越於法律關係的改變m 也 ，lit畔決定的關勉即足： 

假如契約常爭人考M 到土嚷法上的求惜權 > 在作爲_ •:il:i.iii:約契約當事人依 

誠信原則M 當權衡內身利益後1其所可能#達成合■意的內容本件反而 

是約定價金的額度有上述的意義。尤其足當W 受人未減少相當的價金而完 

全承擔整治風險巧，契約的衡平關係並不會闶爲對於出W 人苞土塊7力上求 

潛權而受破壞》



〇 壤 則 水 污 染 狼 的 獨 拙 ㈣卜研修及在側靡

丨 原 告  

i :.丨:地所w 人

_求給付已支付之整 

治費甩並確認後虓支 

付義務

土地M n  •移轉所■權並

有 移 贾 _ 廠 瑕 诜 擗 保

m  m
m 所並

第二繼受人前土 

地所苻人

A 測酒埸 

刖 h地所祝人兼

M 染行爲人

依聯邦上m 保譏法 

命負整治蕺務

4.5.1Z 12.1案件审實簡介

.上地資受人 | _ < , . / : m m 關

]兕9年 聯 邦 十 m

| 保謹法施行

本案原告敁汚染土池所冇人，而該污染土地原本鸪一__酒場所有《該 _捫  

場花199〇年9 月將汚染」.:.地轉乎讓給第―，繼受人，並旦寅贽契約中約定n m 人 

對於…切瑕疵不负硙保黄任，特別是對於土壤狀態與可帝供作建築•惟出資人對 

於土壤污染擔保遛受人有櫂祚大瑕疵的情況下請求減少憤金1戚商可減少總 

價金之2 0 % 。此項擔保廣■任於1993年 ]月 5 [-丨■滿。在 199]年 ]2 片 畤 ，第一 

繼受人有將t 件土地■予笕二繼受人，在該贸遛契約中意約定排除瑕m 陪保黃

第…___繼受人 

前土地所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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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M 五咨阈土污法規及凤 S 窠例之硏析•德_ 法

任 > :並.li轉讓第一繼受人之減偎請求權。原锴則係在1993年 6 月時向第二繼受 

人麗受本件土地•而其H ® 契約中亦約定排除瑕疵擔保貴任，並讓予上開減價請 

求權。原告於丨999年 2 XI時擬將本件土垲受讓予第三人 > 惟往移轉工地所屮權 

之前•原告即被主管機關依聯邦土壤保護法（1的9 年 3 月丨H 施行）之规定'命 

負整治貴f t。

根攄事後之調查結果•本件土地污染被認定是該釀酒場所造成◊ 然該_ 酒場 

在 1明0 年代之後，巳由被呰槪括繼受與櫳利。闪此原告就其所支出之整治齪用■ 

請求被告依照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2 項之规定賠償。

4.5.1.2.1.2,2主要相關法條 

德國聯邦土壤保護法第4 條第3 項

造成有密性土壤改變或污染場址之行爲人、其槪括繼受人、±地所 W 權人與對 

地有事實上管領力之占有人均有鑛務整治:i:壤、污染場址以及因杈齊性土壤改變 

或污染場址所致之水污染1致使對於個人或公眾持續不再產生危險' m 大损薺或 

重大負擔。在有w 物質造成污染的情況下•除清除措施外，亦應考慮持續避免有 

畓物質擴散的安金措施。若此措施是不可能的或是不切實際的，則應執行其他 

護與限制措施■'辎於商法上或公司法上之理由應爲法人负黃之人|而疗有有害性 

土壤改變或既存污染之土地斶於該法人者，以及拋棄此種.:丨.龙所有權之人，均亦 

奐整治義務。

德國聯邦土壤保護法第4 條第6 項

於 1999年 3 月 ；M H 後移轉土地所柯權並有認識或應認識其上存在有害性土墙改 

變或既存负擔之前任所有權人1負整治義務。但在取得^地時信賴土地上無存窖 

性土壤改變或既存0 擔 其 信 賴 在 個 案 中 得 保 護 满  > 不適用之。

德國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2 項

多數義務人|不論其是否實際被命之整治•彼此間柯求償權-除有特別約定外1 

補償義務及補償之範丨1 取決於危險或損害生耍是由何人造成定：K 法第4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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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liPA- % 丄壤及地卜水朽染整治樂務推呦■硏修及求游齡齡丨違

第 1項第2 句準用之《求償請求權因3牢間不行使而消滅；尻法第438條 、第 548

條及第6㈤條之規钜不適用之g如整治措施_機關肖行執行省*時效向赀用徵收

時起算 > 若由義務人執行整治措施蒋■向措施結束後知悉追償義務人脾起算。不

論是否知悉 '求償請求權自措施結柬後經過3 0年而消滅=> 有爭識時，應向普通

法院蹯求救濟。

4.5.1,2.1,13判決摘要

45.1,2丄2 1 ] 判決要茴

1 聯邦土壤保謎法第4 條第 3 款第 1句

至少迕1980年代中期受承認槪括權利繼受後，法律並非不得溯及適用讓行爲 

人之槪括繼受人負整治義務。

2 聯邦土域保護法第24條第2 项

A 就 19卯 年 1 H  ] 口法雜虫效前佇在之莉密性土壞改變或污染場址 > 如興整治 

係褓於虫符機關依聯邦士,壤保護法之決定爲之，則因整治所生赀用仍哲上壤 

法 h之求償權〜

B —項排除瑕疵擔保之合意不必然就是排除土壤法上求償權協議。

C 茌個案中得基於咸補充性的-契約解釋，認定排除瑕疵擔保之合邀亦饵含了土 

嚷法上的求償權。

D 土地所街榴人如因締約過夾而不知土地受污染或經指定爲污染場址，土地所衔 

權人仍可對朽染行爲人行使土碘法上之求償權。

4.5，1.2.1上3,2判決找

1 ■於原罟之上訴，Olclcnberg邦高等法院民帮第丨3 糜加㈤ 年 9 月 8 丨::1之判決廢 

棄 11

2 本事件發回二審法院噩新審理與判決、包括二锥程序之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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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冊 五 咨 IS 土污法規及具體案例之硏析- 徳國法

4.5,1.2.1,2,33史要判決理S

1. 本件可否適用聯邦土壞保護法9

(1)由於聯邦土釀保護法第1條 、第 2 條第5 項的规範卩:|的亦包括了既存污染場 

址的整治，是以其適用範闘並不侷限於該法生效後始造成之土壊污染a 因此 

該法並無造成憲法上溯及禁止的問題"換言之’污染行爲是在聯邦土域保護 

法生效前已終結一斟並非關雛事實。因爲既存損害物質所衍生出眼前的環境 

危險毋寧是更靈要的。

⑵假使槪括繼受噩發生於聯邦土壤保護法施行之前，則仍須援引該法第4 條第 

3 项之規定。在此種狀況下向槪括繼受人追索仍符合立法者窻旨，特別是強 

烈考臌到肇事者原則《當基於對-般現行義務狀態的認識而無法再對於不得 

要求繼受人清除污染場址•flS® 立値得保護的信賴時，行爲人之槪括繼受人 

即因聯邦土壤保護法第4 條第 3 項 第 I 句之蜆定負有義務。至少在19S0 年 

代中期開始討論污染場址及其整治的法律問题之後，即應考量權利繼受構成 

要件的规範性說明。在此基礎上被告竝無値得保護的信賴；因爲依照闫前的 

調查其係在1990年之後才成爲A G 釀酒場的槪括繼受人。

(3)在本案中特別適用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2 项並非不容許的溯及。雖然在 

聯邦上壤保護法施行前•在秩序法意義下行爲破壞者與狀態破壞者間的內部 

關係，無法主張民法連帶債務人間之内部求償權=然而既使是在當時於移轉 

土地後，土地污染行爲人仍必須負擔整治費用，而得依無因管娌向其請求。 

尤其是在當時已經被視爲是行爲千擾者的鎞事人|縱使移轉受污染之土地> 

依照警察興秩序法上的-般原則仍有整治的義務。求償;M 求權僅在多數義務 

人內部關係間調整機關的行政決定 > 基於公正分配负擔的H 標而藉此將整治 

費用最終讓行爲人負擔。因此在聯邦土壤保諧法施行前*尙無從認定行爲人 

會信任一件含有排除瑕疵擔保責任合意之土地移轉得碲保其得免除整治費 

用之負擔》

2. 聯邦土壊保護法第24條第2 項之適用

(1) 基本上只有求償價權人與求償價務人間的協謹才會直接導致求償請求權的 

除或限制，且該特別協議無法加重第H 權利人之負擔’同時通常也不可能以 

利益第H 義務人爲出發點。

(2) 當涉及-如基於連鎖買寶一不只是兩位而是多數整治義務人的情況下，儘管

5-67



o  I:戬及地卜水污染牿治策務推灿-硏修及求掼諮詢訐丧

部分文獻参考連帶債務求償權隙礙之规定而支待此種M 解 1然而實務上问前 

仍不承認連帶償務人内部關係冏預先爲免除黄饪之含意。況且银此一解決方 

法也只M  A 來11請求刪除整治費周中歸贼於求償權人之贺約相對人之迓任 

额 。原A 之梨約相對人之所以未面臨此-卞張，W 因爲孤做爲（前饪）土地 

所妇權人並無法向做爲行爲人之繼受人的被^求償。

(3) 對於在聯朽土壤保餵法施行前締結之契約排除瑕疵擔保亦有R：能解釋包含拋 

棄土壤法的求償權。一個耑透過贺約補充性解釋塡_的规範舳詷呵能适事後 

才發牛.的，而 .H.W 眾於法律關係的改變所4 - 此時決定的關鍵即是：假如契 

約常事人考通到土壤法上的求彳：̂權|在做爲一正直的焚約當事人依誡信原则 

適常權衡白身利益後•其所可能齊達成合意的㊇矜 。

(4) 如其■合意的範制不谨足瑕疵擗保請求權，還括丫土壤法 ...L的求惯櫊 > 原则 

上其m 接效力仍個m 於出费人與m 受人之問。懊排除水m 權迮不能使行爲人 

免於負搪整治費叫=行爲人仍未改變依聯邦土壤保詆法第4 條 第 3 項之規定 

爲整治義務人1行政機關並因而得命興整治=大體而赏行爲人只苞迕與繼受 

取得人間就胳治费用之承擔逯成合意後，氺可能獲得蛊可能的保護。

⑸土地所宵權人伤苠受七地時對於足齊存稆冇齊性土壤改變或污染場如:應有認 

丨識：至少在與行爲人冏之關係對於土壞法上求馓權之伤否與範圍垲無仨M l  

義的。此補歸貴角度的咢M 與法律規定並未相符0對於行爲人而贯，聯邦土 

壤保護法第24條第2 項第2 句之求償權乃■馇輩民程度而定，並沒有任付限 

縮解釋法律文義的根據，特別圮枳攄規範回的亦無法爲之。此一•規範之冃的1 

即欲在内部關係4=依照黎雞人原则來規肫求償。

4S 1.2丄2.4步丨継文

聯邦法院第5 民准庭於20Q4 年 <1 H  2 口由聯邦法院副院姣W c ^ d 傅 丄 、KrUgcr

法H  Kiem博士 ' Gaier博士以没Suucim n法咨H 詞密即後

判決如下：

娀於原告之L訴 ，Oldenberg邦萵等法院筇13風:.％庭 2(J0 3年 9 片8

1:1之判決廢棄。

本很件發冋二諧法院愈新審理與判決，包括二審程序之费用



科丨llh.1: ft® 土污法規及具盤案例之研析一徳賙法

案件事K

原告爲坐落於0.土地之所有人。該土地部好之前爲AG _酒廠所柯，被告則 

是其槪括繼受人。A G 酸洒廠於1990年 9 月 27 R /10月 18 H 透過公證之契約將 

土地齊予D . 0 ,、R . 0.興 S. K , (下稱：第一取得人）□

「如以下無進一步約定，出資人對於贾寶標的物明顯或隠藤之瑕疵不負擔 

保之殷，特別是對於土壞狀態與可否供作建築。

淮出賣人對於土壤污染（污染場址）擗保買受人有權在有虛大瑕疵的情況 

下減少價金 > 最高可減少總價盆之2 0 % 。此項擔保期限於1993年丨月5 R  

屈滿。j

第一取得人於1991年 12 W  30 IH透過公證契約將此m 燕出售予0,1丨h 调齋 

契約第3條約定，出資人

|_…對於特定之而積、性質與狀態或買寶土地之品質不提供任何保證。對 

於所有瑕疵亦不fl任何實任。出賣人係向H ._酒場取得第1條所稱之上地。 

出寶人在此將其減少及返還價金之權利讓與贾受人。祀關可能的土壤調查 

爲M 受人之$ 。」

最後，原告於1奶3年6 月 3 F1透過公證契約向0.市貿受該土地•^關於瑕疵 

贈保黄任|契約第5 條約定如下：

「本忤土地係依契約當事人此刻認識之狀態讓與賀受人，出賀人對於特姐 

之而積'性 H 與狀態或贸寶土地之品質不提供任何保證，對於所旬瑕疵亦 

不負任何資任》出赍人係於1991年 U 月 30 ;::1向… （即第一取得人）取得 

第 1 條 第 1 項所稱之土地。出賣人牲:此將艿可能的減少及返還11金之權利 

讓與H 受人。相關可能的丄壤調查爲買受人之事。」

原_告在1999年 2 月 4 I.::丨將整策士.地透過公證之契約®讓予••不動產公司s 

花契約屮 t原告婚保贸爵標的物應「可供妞築」丨非污染場址」。市實上該土地受 

柯污染。此 外 *在所荇權移轉之前，做爲環境與尚然保護主管機關之0.市依攄 

聯邦土壤保護法命原告整治污染場址。



o  十壤及地X 水污染階沿業務推砌、硏修及茨憤諮詢-勘

原缶主張被告應賠償歸贼於原爲其被繼受人所有部分土地之整治费用。依原 

告之士.張，土地污染係由被偌之被繼受人花該處設備之運作所造成的》而呰之 

訴•即最後請求給付326J 59.54歐元並確認被告就所#其他整治费用之賠償義務 

之訴 1於前二審中均爲败訴。原告透過上詔嫩續追东其訴訟1?:1標。被告答辯耦求 

駁冋原缶之訴。

判決观U.f

I

二審法院祝認原朽對於做爲A G釀酒場槪站繼啜人之被咨科追償請求權、縱 

使W 人刖無契約關係，此…請求權亦銷於聯邦土壞保餿法第24條第2埏第2句: 

而被排除…-個菽於極度價格誘因而以站贵代M 換得免除土壤污染資任的行爲 

人 ，實 +應該 K 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2项之規定而拟負擔整治费用。所有權 

人與前所将權人余體爲整治费用之迚帶偾務入1茌交易過程中被冏意排除責任之 

出寶人|拖内部關係中應可不珂考慮其造成原闪之部分•，是以行爲人得以免除偽 

擔整治费用•而該费用闶此由R E 排除责任之出喪人负擔。本件原告係向〇.市鸩 

受十地•而0,市係布排除擔保貴仟的悄況下取捋土地 > 因此原化的契約相對人應 

負換金部之责任；原告必須商己考遄此點。M 故原告丄張责仔排除+符含聯邦土 

壤保譴法之豉求云云並不可採。在合意排除此一责任時*該法根本尙未生效：契 

約 當 事 人 根 本 能 對 此 将 所 準 備 。

上述判決理甶並未通過上訴法院之檢驗。

II

聯邦土壤保颉沾第24條第2 坝

多數摘務人1不諭荪逛否赏際被命之整治1彼此問宥求償權。除有特别約定;外，沛憐務務及補 

償之■闹取決於低險成拟杳史顆逛凼何人造成而定：民法第426條笫 1項第2 句準甩之：求似 

誦浓權网W 問不行使而消娀：K 法第4如 焰 、第 548條及第6D6條之规矩不邇用之。如整治 

措施出機行執行莕•时效 N 赀用徴收畤起箅•苦由芯務人執行整治裙施哺•u r n旌結m 後 
知悉迫償被務人盼起算_，不 踰 悉 ，求 惯 講 水 措 施 結 朿 後 經 過 W 年而鸿戚。有爭酿 

時 > m 向普通法院_求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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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册S 各國土汚法规及具體案例之硏析-徳國法

單是否認原告對於被告® 於土壤保護法丄的求償權I Z二審法院在法雜丄即有 

逾誤。依照0 前相關調查認定的基礎•此_ d請求權不應被排除。

1.按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2項1之规定•多數義務人一不論其是街受主管 

機關命爲整治-彼此間得請求分擔費用《

a)本案須考遍聯邦土壤保護法時的適用範圍。然本件土壤整治係趟於1999年 

月旧法律生效後依照聯邦土m 保護法第丨3條第明^所作決定而爲之，因此並無 

疑問。

aa)本件確定的有害性土壤改變在聯邦土壤保護生效前即E 存在 > 並無爭議。 

由於聯邦土壤保護法第1條* 4、第2條第5項5的規範巨丨的亦包括了既存污染場址的整 

治 1是以其適用範圍並不侷限於該法生.效後始造成之土壤污染》因此該法並無造 

成憲法上溯及禁止的問題。換言之|污染行爲是在聯邦土壤保護法生效前已終結 

一茁茆非關鏈的寧寶。因爲既存掘害物質所衍生出目前的環境危險毋寧是更重要 

的 》由於關鏈的事實尙未被排除•是以本案儷迆不S 疋溯及既往，而此僅在特定 

-本案不存在的-例外情況下才不被允許。

bb)適用聯邦土壞保謎法與以槪括繼受人爲理由而蕋於原審判決之要件事實

2 見註 〖•>
3 聯邦.+娥保豳法第u 條第 6 项

i 管機關得，包括保留堪後修改或附附款之方式' :t 告計» 有拘柬力。葳苦璐有效之計寶，除 

對於依照第3條結合環境保訑審査法第3條之設施或依邦法而應依照環樹保護審查之計遨許可 

決逝外1包括其他與整治相關的機關決定， 本上其IS與個茁管機關協調後發布並腿在該計瘦 

中列舉包含於計a 之内之決定。

4 聯邦土壤保證法览1條立法困的與原則

本法之问的在於持續確保或冏復土堋之功能。鑑此 > 皰防衛有輕性土壤改铤 '幣治1:壤•污染 

場址以及因此所生之水污染 > 並對於土域有害之作用採取防治《在影#士壤的情況_ K ，應進 ® 

大可能避免損窗其®然功能以及芄作爲記錄_然史與文化史之功能。
5 聯邦土壞保護法第2條第5 項 

(5)本法所稱污染場址係指

I.停止連作之廢棄物淌现設施與K 他處理、放K  ■儲存廢棄物（既存淮靡物）之土地； 

z 停止運作設備之土地以及」徐觀依原子m 法許可停m:赞巡之設備外 > 散佈有w m m r n  (爾 

地點）之土地

透過該污染媪址Mfl溫成有镪性土壊改變或會於個人或大眾產牛其他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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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A.% 十姻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梁楛扣雜1硏修及求償諮詢計盅

向被告請求並無牴觸。因此訴狀内所提及之形式變迟M 帝侬據1994年變更法第 

190條第1項 ^第 202條第丨項第丨款Vi]維持權利主體法_司…性 ，以及被告闶此基 

於持斕未變之權利關係而在無槪括繼受下仍負有義務一事並不1要。假使槪括繼 

受是發生於聯邦土壤保護法施行之前 > 則仍須援爿I該法。在此衙狀況下向槪姑繼 

受人追索仍符合苋法满意茼，特別是強烈t 嗷到锻寧省原則。縱使該法拌渉及巳 

終結之要件因而足真正的溯及既往，本件菡於现實特殊的愦況在想法上亦無從指 

摘 *換赏之，本件係蹋無法對現行法狀態锉立信賴的例外狀況，當蔴於對一般現 

行義務狀態的認識而無法冉對於不得要苯繼受人清除污染場址••事建立慨沿保 

護的信賴時，行爲入之槪括繼受人即因聯邦土壤保護法第4條第3項第1句1；之規定 

货有賴^究竟此期間可函溯多遠1本案中無須爲終局之說明。至少初98帅 代  

中期開始討論污染場址及其整治的法律問题之後，幻應考撤權利繼受構成婴邛的 

規範蚀說明。扭此撼礎上被告並無値得保護的情賴；因爲依照目前的調査其係苑 

19W 年之後才成爲ACJ釀洒場的槪括繼受人。

cc)在本案中特別適用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饶第2項“並非不容許的溯及。該法 

透過該規定並未涉及已終結、牖於過去的要件事實，並且無法律效粜的溯及1■齟 

然在聯邦土壊保護法施行前，在秩序法意義_ K ，行爲破壞咨與狀態破壤智間的内 

部關係1依照聯邦法院的判決，無法土張民法剧26條^之請求。然而既使是往當

s 奰钯法第190條第 1 ■

榧利也锻得總油形忒鲣钯fi擔得不冏的法排形忒。
7 # 更法第202條第 1項 第 1款 

新的法律形式锉登記後鹿生下列作用：

1原形式變更之■利主體於變更決謙所決定A 法律形试繼墒标许。 

x m 拓土壞保譏法第4 m m  3 項
造成萌靑性土壤改陛戒朽染場址之行钨人1其槪m 繼受人'土地所有權人與對上地柯噩贳上饴 

沉1力z b :柯人均啊賴務览冶.十廟、汚染場址以及_有割祀:.1:壤改憷成污染場址阳致之水污染1 

致使對於個人或公眾持續不w 跑 ⑽ :險 1 m 人拋密成琅人m 拗 ，.权苻w 物n 造成污染的情況 

除撕帝惜族外1 聰％礅持擗避免有齊物班擴散的安带措施，赶此措施煙不可能的或恐不 

切货隙的，則瞇執行其他深諷與限制措E 1描於阀法上或公司法上2 理函觊钨法人货货之人1 

裙制虫土觊改班戚既■存汚染之土地颳於該法人:心以及拋齋此盤彳:地所W 嚙之人■均亦

y 見註 1 。

1(1民法筚426课 拙 陂 鞔 糨  '憤榀柊轉

(1) 除 棺 规 记 外 ，姬 1糾與務人內部間應:狀丨洞额分配■■如無法由速微愤權人中-人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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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H 盔國土污法规及與體案冽之研彳开-德阈法

時於移轉土地後—遐至是合意排除擔保貴任一土地污染行爲人仍必m M m 幣治 

費用，是以應考慮依聯邦法院之兒解基於無因管理向其諧求=■此外1在瞥察法文 

獻中，被指定之v 擾茗對於其他干擾者的求償權越本上是受到支持的 > 而丨:l在各 

邦中對於處理污染場址的相應规定均已成爲法律■'尤其楚在常時已經被視爲婼行 

爲十擾者的第寧人，縱使移轉受污染之土地•依照膂察與秩序法」:的一般原則仍 

打整治的義務叫丨1!_聯邦土懷保護法第4條第3沿"的整治義務興此相同均:m 迕於危 

險防衛。就聯軺土壤保■法第B 條第6呀;作成之決定1冼今「I亦敏以結合耐齊性 

上壞改變或其他危險的汚染場址爲出發。是否對於行爲人或配作爲狀態〒擾者之 

現在土地所龟人作出耍求之決定，花過去與现任都足取締嘰關對於危險防衛苻效 

性的裁最剖i t 求馈請求權傾扣多數義務人内部關係叫調號機關的行政決定 > 遝 

於公正分配負擔的y 標巾彳藉此將整治费用最終諌行爲人禽擔^■因此，在聯邦上壤 

保護法施行前，行爲人_〇無法倌任…排除擔保責任之合意下的±地移轉得確保其 

得免除整治费用的a 擔 。沿行爲人欲達成此n 的 ，其並非避只宵依攄聯邦十龌保 

護法第24條第2項;:■才有機會與収得人達成額外的合意》因爲將幣治費用轉嫁p 取 

得人的約定不得藉由书張:_.丨_:壤法上的求償權來规避，是以亦不得理解成聯邦土壤 

保護法第24條第2項"之約定，因此行爲人得將整治费用移轉給取得人的法律地位 

亦不因聯邦土嗯保護法的適用而受到改變。

dd)最後•本件-與上訴答辯相反-無須考慮聯邦土壤保尨法餉條第6項1、 

跹項規定佈涉及到前饪十.地所符人的軟治義務，而-因爲與之前法_ 狀態相較l_f;]

應分隐数額l!S ‘拭_頮應[1_|其他货補償菰務之_愤務人廣擗。

( 2 ) 如…連帶偵務人向愤锻人淸償.H.得向其他债務人誧求喃似 > 其収淠愤榴人對於其他愤

務人之溃權=其移轉▲得《害於偾權人。

丨1 見註8 。
^見 註 3 。

:3 見E  I。 

w 昆註1。

15聯邦:_卜.貤保激法第彳條第6 项

於 1999年 3 I H後移轉土地所有權並有認識或應認識K 上？ 柯害按.士.颂改變或既存资擗 

之前任m 犄榈人•负整治蕺務，但在取得土地時®賴七地上無有辔性土壤改锻或既存偽擔 > 且 

；!綿_賴在個案屮姐得保■ # > + 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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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壤及姐卜水N 制 S治突務推勒■'硏修及求0 骷 觸 辦

劂於擗張的炱任-只是一项溯及既往的特別规定。衣件原之尙請求並非係將被苦 

視爲前任土地所有人，而是蕋於行爲人2 槪括繼受人。

b)侬照原告提出之雑礎學資一此部分1:1:丨於原帮法院未予調査，因此在上訴程 

序屮必须假定爲真一應符金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2]；T 求償權之耍件。

兩造常寧人戗照聯邦十壤保諧法制條勒項^對於現存十壤污染M 有整治義 

務 ，足以做爲土地所对權人之原贵’以及做爲行爲人之槪括繼受人的被告，均應 

承败十壤及污染場址的憋治寅任。除竹特別約定外，东僧:權的鹿也及其範開，依 

照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2項第2句11： >取決於義務人間對於造成有齊性土壤改 

變或污染場址的比例，按照此種方式|應確保被機關命幣治之土地所初權人得句 

行g 人或其繼受人請求償還費用，俱相没地，行爲人不褂將腿於他的整治费用轉 

嫁到所有權人讶上。法#规定的四標在於使土 _污染或既飪负擔之單一行爲人A  

擔全部的整治费周，托此時單純的狀態责任人並非被視爲债務人’而是求償櫂之 

债權人■>本件_____做爲被命幣治之土地所有權人之一原锃係向被强主張求償權，因 

爲依照拘束本上訴程序的案件樂资，被告之前乎造成了土壙污染。

2.與原諧法院相R  >被尙之補償義務並未因特別約定而被排除-

幻依照聯邦十壤保遵法第24條第2项第2句 lv求償權本身與其範圃得爲特別約 

定 。本案之所以+ 認爲就求償權有痕接的約定1是因爲竹M 原朽取得系爭土地的 

金部贸衰契約均是在聯邦土壤保護法施行前締結•因此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 

2歡 ;:_之規定不可能茌契約常事人意志形成範圍之内。此外，蕋本上只有求償愤■



附 F丨f t 各阈二污法規及興腿案洌之硏祈-徳國法

人與求償m 務人間的協議才啓直接導致求m 請求權的排除或m 制。該特别約定無 

法加虛第三權利人之饩擔，冏時通常也不可能以利益第、義務人爲出發點a柯 

若 ，存在聯邦卞.壤保m 法第別條第2項y約定的假設，在本案亦落空了。原被告丨間 

並無契約關係 > ;市.|::丨.並無任何根攄可以認爲■與土地給原告的o .m 會透過與原 

告間的合意來排除原盅對於被告的求償權。

b)當渉及-如银於連鎖H E f—不只是兩位而是多數整抬義務人的情況下|於 

調查求償m 時得孢考m 問接冇利第三義務人之約定:在此背哲之下亦顯可疑。儘赞 

部分文獻參考迚帶骰務求償權障礙之規定而支持此種兄解_然而實務上㈡前仍不 

承認連帶愤務人內部别係間预先爲免除货任之合裔-無論如何，此一論點絕對無 

法導出原審判決做爲甚礎的結論，

aa)原審法院認爲m 有權人與前所有權人企體就整治费用應視爲連帶債務人 

之見解是錯誤的1此點在其他脈絡下（下述II 2 d )將更詳細說明。此外原審法院 

亦未注意到本案前所有權人依照聯邦土壤保護法第4條第6項”之規定並非整治義 

務人•囚爲不論是第•取得人或是o .m 均係桕999年3月旧前已完成其所有權之 

移轉。然而或冇可能的名蛩是___文獻上支持的一以減少偾m 入講求對於特權連帶 

债務人之數額來解決迚帶债務求償權障礙-然而 > 依此解決方法 > 也只是在求償 

請求中_ 減整抬赀用中歸屬於求償權人之赞約相對人之货任額。藉此方式一也賀 

斑土地時以惯格®患換収免除其贵任之—求償權利人之契約朴;對人應得在維持 

契約對等關係下免於此一利益因第二整治義務人之求償權而受到剝奪。原告之契 

約相對人〇,m —姑且+論其依照聯邦十壞保護法第彳條第6項”根本不被視爲整治 

義務人- 之所以未面臨此一屯張 > 是因爲苒做爲（前任）土地所荷權人對於做爲 

行爲人之繼受人的被倍並不m 有求償義務（上述u 1 b ) 。原雒法院相反m m 致以

見註 1。 
兒註 15 -■ 

兄 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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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A.96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梁務推酚、硏修及求償諮詢計媒

下結論，原e 於未參與的愦況下1也其前手叫的連鎖貿褒過程中應N :r . r 免除赀 

任*此不凿设無助於解決連帶偾務人求償權陣礙問題的第三人健擔契約-

hb)此 外 》原告與其前手0,?!_撊並未有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2項第2句”的 

特別約定。

(D原審未詳予審B 逕認爲就±地性質排除擔保貴任 > 如同原告與0.市於1993 

年6月3 B 之賀寶契約所約定，即爲興整治藕務人速成聯邦土壤保譴法第24條第2 

项第2句25求攒權的特別約定•惟此一風解前不正確，雖然排除土壤法上求償權的 

合意可以結合排除瑕疵擔保，但是這並非是必然的。因爲從法律中並無任何暗示 

可認爲對於物之瑕疵的約定應與求償權之約定連結，相反的亦完金不存在任何需 

要一_明確規定的根攄。就此而言1以解釋意思表珩的一般規則爲依攄即可。

( 2 )在荷疑義的情況下解釋所獲得的結論 > 不應闪排除瑕疵擗保責任 

而妨礙當事人依攄聯邦上壤保護法第24條第2项■"之規定向污染行爲人進行求 

憤 。但1 條款-作爲趟於任意法規所银資托之例外_ 褪本上應嚴格解釋。其因此 

需耍一個充分明確的規定，依此規定在行政機關命買受人整治污染土地的情況下 

仍應排除出寶人之貴任1

⑷此筒先應適用於聯邦土壤保識法1999年3月U:J施行後締結之契約* _  

於茌此時才創造出土壤法上的求償權，因此自此時後才有坍外槊約形成的必要 

性"然而假使僅存約芷排除瑕赃檐保，仍不當然對於聯邦土壤保護法第24條第2

項”之請求權造成阻礙。此____-條款通常情況下僅涉及到撒銷、減少價金或損窗賠 

償請求櫂•而不當然及於其他請求權使當事人柱約定免除瑕赃擔保貴任下1



附 冊 五 各 ffl.十汚沾规及A 微案例之硏析—徳國法

依實際狀況並未考:st到土 m 污染的風險時1透過補充性的契約解釋，出賣人甚至 

w 義務將對於第一出寶人可能的擔保請求權讓與給贸受人。此一k 受人法徕地位 

的強化顯示出：布無其他的根據下不應認爲獄受人放棄依法應享w 之求償權。常 

出賣人闪爲現存污染場址或有峦饨土壤改變之風險而給__p 貿售人愤格上的優 

惠 ，而其額度又受到可能的整治费用影響，则就可認爲有上述.所謂的根據。

(召）對於在聯邦土壤保護法施行前締結之契約排除瑕疵擔保亦有可能解釋 

包含抛棄土壤法的求償權。一個需透過契約補充性解釋埴補的规範獅M 町能足取 

後 才 發 也的 '而妯於法律關係的改變所此時決定的關鍵即锘：假如契約 

常m 人巧:m 到.十.壤法上的求償權，在做爲一正K 的契約當事人依誠信原則適當權 

衡巳身利益後，其所可能會達成合意的內容。孜本件没而是約定價金的額度衔上 

述的意義”尤其是當賀受人未減少相當的價金而完金承擔m 治風險時，契約的衡 

平關係並不會因爲街於出邋人有上m 法上求償權而受破壊。

( r ) 如其合意的範阐不僅壏瑕疵擔保請求權，還钽括了上壤法上的求償 

權 I原則上其直接效力仍掘限於出寶人與.贸受人之間。以利益第二人之☆意放棄 

對於非契約當事人之污染行爲人的求償權通常而丨之違反貿受人之利益^■與原赛 

見解相反_洗此極方式下連鎖M ® 中的資任免除越本上喪失其直接效力一寧■並 

非m m 不公正。無論如何，僅排除求償權並不能使行爲人免於负擔整治费用。行 

爲人仍未改變依聯邦土壤保護法第彳條第3项“之規定爲整治藕務人，行政機關並 

因而得命其整治=大®而贯行爲人只钮在與繼受取得人冏就帶治费用之承擔達成 

合意後1其才叫_能獲得盡可能的保護。

cc)依此，縱使原吿與〇._市間存有上壤法上求償權的合意，於原審認定之越礎 

上亦無法基於補充性契約解釋認m 原t1撤棄此請求權。敢無任何跡象顯示原告就

兄註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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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 P A .% 十域及地下水汚染整治柴務推!fli广矶修及求似諮詢計逛

可能的m 治m i m 得相對的價格折扣。㈣ 此尙無顼對排除瑕疵掀保約定其效力之 

問題做出判斷《

C)然而還須考:i  :若土地所舊權人於訂定贾賣契約時一縱使迠興第H 出寶人 

爲之一認識到说薺性土壤改變或被指定爲污染場址，是杏苻礙其骚於挝法第242 

條^■之规定向行爲人主張土壤法上求償櫂/迕有認識的情況下，是否以及迕下哪 

■可能的前提F得認定是違反誠信的行爲，在來件之中亦無須認定v .h訴理由做 

依事贯審認定原吿有認識污染竭址的風險而爲指摘。囚此並未,.K張對於H 染場址 

之存茌有認識，皮而是虫張因過失未認識。

<i) 土地所苟權人—如冏本某原告麫可能M 於其認識的污染風險一在買受土 

地時對於是否存有軻罟性土壤改變或污染場址蹀有認識1至梦指與行爲人問之關 

係對於土碘法上求傲櫂之俘符與範闊是無奸何遛顗的。此稱歸資角度的考M 與法 

律规定並朱相符"對於行爲人而言•聯邦土域保護法第M條第2項第2句w之求償 

權乃僅依肇闽程度而圮，並沒柯任何限縮解釋法律文義的根攄|特別是很攄規範 

g 的亦無法爲之•此一規範之丨!i：丨的，即欲在內部關係中依照眾事人原則來规範求 

愤 。此一結論亦可從法律體系中獲得支持。因歸贯m 有權人而求償必然導致就行 

爲人！m 言歸貴觀點對於適當的權衡亦是重要的。闪此就t 削造出如n 多數加害人 

間之迎帶價務人求僚權之法律關係。然而聯邦.h壤保護法第24條第2羽第2句”對 

於多數幣治遨務人問之關係並非爲多數連帶偵務人冏的内部關係，而是透過-- A  

U 特別請求權驭件之獨立求微權來規範特別足职単參酣⑶潘他條第1項第2 

句7 規定而亦W 獲得此結論。

2U 尻法酌242蛲

愤務人應依照交舄遇德所要求之誠贸M 用原則攒出給付。



附冊五各國十.汚法顿及A 將案例之研析一德啄法

4.5.U .1.Z 5 我國法借鏡 

丨.溯及既炷之問题

徳威I聯邦土壤保護法祝立法上並未特別針對該法適岡上「峙的效力」特別規 

定 ，而问歸一般法律適用原則來判斷娃否有溯及既往的情肜。依照聯邦法院的兒 

解 ，其認爲在判斷適用上是否渉及到已終結之專贯的關鏈並非是污染之發生，而 

足整治的究成。換，H 縱使污染昆仵聯邦十壤保護法施行前已發生，只要在施 

f_r後仍荷憋治之需翌，即可適用聯邦十廟保護法，而赌於不K 疋溯及既柱。

相較之下，我國之立法例係於土污法第祁條明夂规淀，本法第七條、第十 

條 、第 K .:.:條 、第_ I •六條至第十八條、第」十二條、第 十 六 條 、第.〃_ | •八條 

及第四十…條之規定，於本法施行前已發止丄壤或地下水污染之污染行爲人適用 

之 > 而採取立法明夂溯及既從的方式。從文蕺解釋而_0，我_立法者似乎認■爲就 

土壤污染事件其關鍵往於污染之發生，■非整治之完成，因此除本條列舉之得渤 

及既往適用之條文外•不論個案污染場址是否需要進行整治 > 本法第48條未列 

舉之條文均不得適用於施行前污染已發张之污染W 件。對此學者李迚良之解釋認 

爲 1 .上污法對於該法施行後仍繼綱存在之污染木有適餘地 > 第明條僅係不與 

正M 及既往之汴意性規定。w

總而_H 之 ，我_土污法明文列舉溯及遮用之範圍與對象 '雖然村叨確之埏 

點 ，但是如採嚴格之夂義解釋，將同時亦限制了司法贸務發展的可能，而難免產 

生掛 -漏萬之爭議。例如對於施行前已發生之污染|依第38■條命污染行爲人繳 

納之資用|可否效第私條亨有優先權，即有疑義。

Z 多數蕺務人内部■係之冏m

德國聯邦:h壤保護法對於義務人間求償的冏題係規定於該法第2 4 條 第 2 

项 。其規範:if點爲：（1 )義務人間彼此甸求償權；（_ 2 ) 內部分擔額取決於造成污 

染之比例：（3〕特別规定求償權之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4 )明文咿用徳國民法

见李逑良•台丨晚安順廠污染事■吁之法律分析，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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❿ HPA.% ± ■及地下水污染览治業務推動、硏修及求籠器_十描

第 426锞笫2 勿之規定（相常於我_ 民法第282條赀 1 项本文）：（〇 明文排除 

另外囚買寶關係1偕貸關係、租赁關係之短期時效而產生時效規矩競佘之可能。

就求償嵇人之規定1我關现行土汚法僅於第47條第 2 項蛾認污染土地關係 

人對於污染行爲人的求償權•而並末規範到數污染行爲人簡之东償冏题，糊法律 

漏洞|因此 .1:污法修正荜案第心條即對此做出明文。

另外，在討論牆治義務人間之内部關係前，鲚先應確定典法律性質。原則上 

污染行爲人與污染七地關係人之胳治_ 務係馘公法上義.務，史精確言之，係騮上 

污法特別規定之公■法上述帶愤務，然而就義務人問的内部求憤關係| _ 於其渉及 

之主體僅爲人尻1且並無上下服從關係，因此就内部關係而言應詉私法_係。然 

而應特別強調的是，就外部關係而言，此…認定常不影響其所如倚者爲公法上連 

帶價務之性質。

-雜於上述觀點可知•由於脓治義務人間的內部關係嬲於私法領域•因此溉則

上應N _ 扰事私法规肫，然而凼於整治義務人所負嫌者係公法迪悄债務，並非民 

法第 2 7 2條以下所規範之私決± 述帶债務，闪此就法學方法論的角度，整治義務 

人之内部關係芘不得点接適用说法上關於私法連帶戗務之规定，而滟捋就個別嗲 

文認定得否類描適州•例如误法第2 8 1條第 2 项規定淸償之連帶偾務人於求償範 

_ 内 、承受债權人權利之規定即因沙及外部1 係 ，而不得類推適用於公法迚帶M  

務 上 。是以求償權人尙不得承受政府機丨1  (潰權人〕之公法上地位1而土張享有 

土汚法上之各坡公權力（第 兇 條 、第 3 9條 ）狍優兜權（第 4 4條 h  .至於消滅時 

效問題则應M 歸民法第 [25條之规定。

裆以上剕見解爲啦據，則徳 _ _邦土壞保護法第2彳條篼2 項之規定方式记 

_|可以理解的〜由於整治義務並非是私法連帶憤務• W 此须明文規定K 內部之分擔 

額^^於立法技術之考明文舰彳服事法上關於連帶馍務内部關係之特定條 

文 < 而非概括金部準用I) ，以示與爲公法連帶偾務• 13]時另外明文由普通法院管 

轄 ，並排除請戎權M 矜時時效相互影鄉之W 能 ，以符行內部關係爲私法關係之4  

質 。_ 於我國现行±污法並朱就上開冏m 做出完整之規定，因眈]丨丨:亦修正草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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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册五汽過土污法規及與體案例之硏析-始谰法

納入內部關係之相關规定，以避免日後人说向污染行爲入求償時之爭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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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溯及施行前案件列表

序號 場址名稱 污染行為人
!

1. 屏東縣新園鄉新洋段325、4i6 、4 1 9、 

4 2 8、4 2 9、4 3 0、43 1、432...6C部分） 

地號

臺灣塑膠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2 , 臺灣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原桃園廠 臺灣美國無線電公司

3. 原禮樂煉銅廠 台電公司、台糖公司

4. 原台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 

屬三條廢煙道地區（部分）
台電公司、台糖公司

5.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

安順廠台南市中名化安順廠污染案 發股份有限公司

6. 原台邊‘#股份女限公^[樹林廠(部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

分薇址） 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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